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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GB/T1《标准化工作导则》与 GB/T20000《标准化工作指南》、GB/T20001《标准编写规则》、

GB/T20002《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GB/T20003《标准制定的特殊程序》和GB/T20004《团体标准

化》共同构成支撑标准制定工作的基础性国家标准体系。
本文件是GB/T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第1部分。GB/T1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本文件代替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与GB/T1.1—

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文件的类别”一章(见第4章);

b) 将“总则”更改为“目标、原则和要求”,细分了原则,并将2009年版的有关内容更改后纳入(见
第5章,2009年版的第4章、5.1.1、5.1.2.1、5.1.2.2、6.3.1.1和6.3.4);

c) 在“文件名称”中增加了表示标准功能类型的词语及其英文译名(见6.1.4.2);

d) 更改了要素的类别、构成以及表述形式(见6.2.2,2009年版的5.1.3);

e) 更改了“列项”的具体形式及编写规则(见7.5,2009年版的5.2.6);

f) 更改了编写要素“前言”时不允许使用的条款类型的规定(见8.3,2009年版的6.1.3);

g) 增加了某些条件下需要设置要素“引言”的规定,以及编写“引言”时需要给出的具体背景信息

(见8.4);

h) 更改了陈述“范围”所使用的条款类型和表述形式(见8.5.3,2009年版的6.2.2);

i) 更改了要素“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引导语(见8.6.2,2009年版的6.2.3);

j) 删除了性能原则(见2009年版的6.3.1.2)、可证实性原则(见2009年版的6.3.1.3)和针对“要
求”的编写规定(见2009年版的6.3.4);

k) 更改了编写“术语条目”的一些规则,增加了详细的规定(见8.7.3,2009年版的6.3.2);

l) 增加了引出符号和/或缩略语清单的引导语(见8.8.2);

m)更改了要素“分类和编码”的编写规则(见8.9.1、8.9.3,2009年版的6.3.5),增加了要素“系统构

成”的编写规则(见8.9.2、8.9.3);

n) 增加了要素“总体原则”“总体要求”的编写规则(见8.10);

o) 增加了要素“核心技术要素”(见8.11)、“其他技术要素”的编写规则(见8.12),删除了“技术要

素的表述”(见2009年版的7.1.3);

p) 更改了要素“参考文献”的编写规则(见8.13,2009年版的6.4.2)、要素“索引”的编写规则(见

8.14,2009年版的6.4.3);

q) 更改了条款类型以及条款表述使用的一些能愿动词(见9.1、附录C,2009年版的7.1.2、附录

F),增加了表述一般性陈述的典型用词(见表C.7);

r) 增加了“附加信息”(见9.2)、“通用内容”(见9.3)的表述规则;

s) 增加了条文中常用词的使用规则(见9.4.2);

t) 更改了称呼文件自身的表述规则(见9.5.2,2009年版的8.1.2.1);增加了注日期引用同一日历

年发布不止一个版本的文件的标注规则(见9.5.4.1.1),更改了不注日期引用的规则(见9.5.4.1.2,

2009年版的8.1.3.3);增加了规范性引用和资料性引用的表述规则(见9.5.4.2)、标明来源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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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见9.5.4.3);更改了被引用文件的限定条件(见9.5.4.4.1,2009年版的8.1.3.1),增加了不应

被引用的文件的规定(见9.5.4.4.2、9.5.4.4.3);删除了关于部分之间引用的规则(见2009年版

的8.1.4);更改了提示文件自身的具体内容的表述规则(见9.5.5,2009年版的8.1.2.2);

u) 更改了“附录”的表述规则(见9.6,2009年版的5.2.7、6.3.6、6.4.1.1),删除了关于资料性附录

可包含的内容的规定(见2009年版的6.4.1.2);

v) 更改了关于“图”和“表”的用法的规则(见9.7.1、9.8.1,2009年版的7.3.1、7.4.1)、图和表转页

接排的表述规则(见9.7.3、9.8.3,2009年版的7.3.7、7.4.5)、曲线图中标引序号的使用规则(见

9.7.4.2,2009年版的7.3.5)和表头的编写规则(见9.8.4,2009年版的7.4.4);

w) 增加了“示例”的表述规则(见9.10.3、9.10.4);

x) 增加了条目编号上下行空的规定(见10.3.5),表中内容的编排规定(见10.4.2.2),区分示例的

线框的规定(见10.4.5);

y) 增加了“重要提示”“术语条目”“来源”等内容中的字号和字体的规定(见表F.1)。
本文件参考“ISO/IEC导则,第2部分,2018,《ISO和IEC文件的结构和起草的原则与规则》”起

草,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标准化原理与方法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6)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出版社、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机械

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白殿一、逄征虎、王益谊、杜晓燕、刘慎斋、白德美、肖邦国、马德军、冯海悦、

李佳、李刚、王文利、强毅、欧阳劲松、陆锡林、丁树伟。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1年首次发布为GB1.1—1981,1987年第一次修订,1993年第二次修订;
———2000年第三次修订时,并入了GB/T1.2—1996《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单元:标准的起草与

表述规则 第2部分:标准出版印刷的规定》的内容(GB/T1.2—1996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为:GB1—1958、GB1—1970、GB1—1973、GB1.2—1981、GB1.2—1988);
———2009年第四次修订时,并入了GB/T1.2—200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

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的内容(GB/T1.2—2002代替的文件及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3—1987《标准化工作导则 产品标准编写规定》、GB/T1.3—1997;GB1.7—1988《标准

化工作导则 产品包装标准的编写规定》);
———本次为第五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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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标准化是为了建立最佳秩序、促进共同效益而开展的制定并应用标准的活动。为了保证标准化活

动有序开展,促进标准化目标和效益的实现,对标准化活动本身确立规则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类标准化机

构开展标准化活动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支撑标准制定工作的基础性国家标准体系。
在该标准体系中,GB/T1《标准化工作导则》是指导我国标准化活动的基础性和通用性的标准。GB/T1
旨在确立普遍适用于标准化文件起草、制定和组织工作的准则,拟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目的在于确立适用于起草各类标准化文件需要遵

守的总体原则和相关规则。
———第2部分:标准化文件的制定程序。目的在于为标准化文件的制定工作确立可操作、可追溯、

可证实的程序。
———第3部分:标准化技术组织。目的在于为使标准化技术组织能够被各相关方广泛参与而确立

组织的层次结构、规定组织的管理和运行要求。
标准化活动的工作之一是为建立完善的技术规则而起草高质量的标准化文件。为了做好这项工

作,我国在1958年就发布了有关标准出版印刷规定的国家标准,1981年以来先后发布了五个版本的

GB/T1.1,规定了标准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09发布实施已十余年,这期间标准化的作用

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与标准起草有关的标准化理论研究和实践以及国际规则都发生了变化。首先,
我国标准化原理与方法研究不断深入,逐步建立起从不同维度划分标准的分类体系,自2014年开始陆

续发布了指导不同功能类型标准的起草以及标准中涉及安全、环境等内容编写的国家标准,充实完善了

GB/T20001《标准编写规则》和GB/T20002《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的相关部分。其次,随着GB/T1.1
的广泛应用以及标准起草实践的逐渐深入,新的需求与建议不断产生。再次,GB/T1.1依据的主要国

际文件ISO/IEC导则第2部分于2011年、2016年和2018年相继发布了第六、七、八版。鉴于此,确有

必要修订完善GB/T1.1,以不断适应国内外相关标准的新变化以及标准化实践发展的新需求,确保支

撑标准制定工作的基础性国家标准体系的整体协调。
对各类标准化对象进行标准化,首先需要的是确立条款,也就是确定文件的规范性要素;其次是编

制标准化文件。本次对GB/T1.1的修订,重点考虑了起草标准化文件的总体原则和要求以及如何选

择文件的规范性要素,明确了不同功能类型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并进一步清晰地规定了文件要素的编

写和表述。通过确立更加严谨的起草规则,让文件起草者在起草各类标准化文件时有据可依,从而提高

文件的质量和应用效率,促使文件功能的有效发挥,更好地促进贸易、交流以及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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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及其起草的总体原则和要求,并规定了文件名称、层次、要素的编

写和表述规则以及文件的编排格式。
本文件适用于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化文件的起草,其他标准化文件的起草参照使用。
注: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本文件中的“标准化文件”简称为“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321 优先数和优先数系

GB/T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T3102(所有部分) 量和单位

GB/T7714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GB/T14559 变化量的符号和单位

GB/T15834 标点符号用法

GB/T15835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GB/T20000.1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GB/T20000.2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采用国际标准

GB/T20001(所有部分) 标准编写规则

GB/T20002(所有部分) 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

ISO80000(所有部分) 量和单位(Quantitiesandunits)

IEC60027(所有部分) 电工技术用文字符号(Lettersymbolstobeusedinelectricaltechnology)

IEC80000(所有部分) 量和单位(Quantitiesandunits)

3 术语和定义

GB/T200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文件

3.1.1
标准化文件 standardizingdocument
通过标准化活动制定的文件。
[来源:GB/T20000.1—20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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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标准 standard
通过标准化活动,按照规定的程序经协商一致制定,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性,供

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文件。
[来源:GB/T20000.1—2014,5.3]

3.1.3 
基础标准 basicstandard
以相互理解为编制目的形成的具有广泛适用范围的标准(3.1.2)。
注:通常包括术语标准、符号标准、分类标准、试验标准等。

3.1.4 
通用标准 generalstandard
包含某个或多个特定领域普遍适用的条款(3.3.1)的标准(3.1.2)。
注:通用标准在其名称中常包含词语“通用”,例如通用规范、通用技术要求等。

3.2 文件的结构

3.2.1 
结构 structure
文件中层次、要素以及附录、图和表的位置和排列顺序。

3.2.2 
正文 mainbody
从文件的范围到附录之前位于版心中的内容。

3.2.3 
规范性要素 normativeelement
界定文件范围或设定条款(3.3.1)的要素。

3.2.4 
资料性要素 informativeelement
给出有助于文件的理解或使用的附加信息的要素。

3.2.5 
必备要素 requiredelement
在文件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3.2.6 
可选要素 optionalelement
在文件中存在与否取决于起草特定文件的具体需要的要素。

3.3 文件的表述

3.3.1 
条款 provision
在文件中表达应用该文件需要遵守、符合、理解或作出选择的表述。

3.3.2 
要求 requirement
表达声明符合该文件需要满足的客观可证实的准则,并且不允许存在偏差的条款(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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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指示 instruction
表达需要履行的行动的条款(3.3.1)。
[来源:GB/T20000.1—2014,9.3,有修改]

3.3.4 
推荐 recommendation
表达建议或指导的条款(3.3.1)。
[来源:GB/T20000.1—2014,9.4]

3.3.5 
允许 permission
表达同意或许可(或有条件)去做某事的条款(3.3.1)。

3.3.6 
陈述 statement
阐述事实或表达信息的条款(3.3.1)。
[来源:GB/T20000.1—2014,9.2,有修改]

3.3.7 
条文 text
由条或段表述文件要素内容所用的文字和/或文字符号。

4 文件的类别

4.1 标准化文件的数量众多,范围广泛,根据不同的属性可以将文件归为不同的类别。我国的标准化

文件包括标准、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以及文件的某个部分等类别。国际标准化文件通常包括标准、
技术规范(TS)、可公开提供规范(PAS)、技术报告(TR)、指南(Guide),以及文件的某个部分等类别。

注1:文件中除引用我国标准化文件外,还可能会引用上述各类国际标准化文件。

注2:部分是一个文件划分出的层次,然而由于它可以单独编制、修订和发布(见7.1.1.1),因此除非需要单独指出

“部分”,本文件中使用的标准化文件包含了“部分”。

4.2 确认标准的类别能够帮助起草者起草适用性更好的标准。按照不同的属性可以将标准划分为不

同的类别。

a) 按照标准化对象可以将标准划分为诸如以下对象类别:
● 产品标准,规定产品需要满足的要求以保证其适用性的标准;
● 过程标准,规定过程需要满足的要求以保证其适用性的标准;
● 服务标准,规定服务需要满足的要求以保证其适用性的标准。

注:按照具体的标准化对象,通常将产品标准进一步分为原材料标准、零部件/元器件标准、制成品标准和系统标准

等。其中系统标准指规定系统需要满足的要求以保证其适用性的标准。

b) 按照标准内容的功能可以将标准划分为诸如以下功能类型:
● 术语标准:界定特定领域或学科中使用的概念的指称及其定义的标准;
● 符号标准:界定特定领域或学科中使用的符号的表现形式及其含义或名称的标准;
● 分类标准:基于诸如来源、构成、性能或用途等相似特性对产品、过程或服务进行有规律的

划分、排列或者确立分类体系的标准;
● 试验标准:在适合指定目的的精密度范围内和给定环境下,全面描述试验活动以及得出结

论的方式的标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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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标准:为产品、过程或服务规定需要满足的要求并且描述用于判定该要求是否得到满

足的证实方法的标准;
● 规程标准:为活动的过程规定明确的程序并且描述用于判定该程序是否得到履行的追溯/

证实方法的标准;
● 指南标准:以适当的背景知识提供某主题的普遍性、原则性、方向性的指导,或者同时给出

相关建议或信息的标准。

5 目标、原则和要求

5.1 目标和总体原则

编制文件的目标是通过规定清楚、准确和无歧义的条款,使得文件能够为未来技术发展提供框架,

并被未参加文件编制的专业人员所理解且易于应用,从而促进贸易、交流以及技术合作。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起草文件时宜遵守以下总体原则:充分考虑最新技术水平和当前市场情况,认

真分析所涉及领域的标准化需求;在准确把握标准化对象、文件使用者和文件编制目的的基础上(见5.3),

明确文件的类别和/或功能类型(见第4章),选择和确定文件的规范性要素,合理设置和编写文件的层

次和要素,准确表达文件的技术内容。

5.2 文件编制成整体或分为部分的原则

5.2.1 针对一个标准化对象通常宜编制成一个无需细分的整体文件,在特殊情况下可编制成分为若干

部分的文件。在综合考虑下列情况后,针对一个标准化对象可能需要编制成若干部分:

a) 文件篇幅过长;

b) 文件使用者需求不同,例如生产方、供应方、采购方、检测机构、认证机构、立法机构、管理机

构等;

c) 文件编制目的不同,例如保证可用性,便于接口、互换、兼容或相互配合,利于品种控制,保障健

康、安全,保护环境或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以及促进相互理解和交流等。

5.2.2 通常,适用于范围广泛的通用标准化对象的内容宜编制成一个整体文件;适用于范围较窄的标

准化对象的通用内容宜编制成分为若干部分的文件的通用部分;适用于范围单一的标准化对象的具体

内容不宜编制成一个整体文件或分为若干部分的文件的某个部分,仅适于编写成文件中的相关要素。

例如,对于试验方法,适用于广泛的产品,编制成试验标准;适用于某类产品,编制成分为若干部分

的文件的试验方法部分;适用于某产品的具体特性的测试,编写成产品标准中的“试验方法”要素。

5.2.3 在开始起草文件之前宜考虑并确立:
———文件拟分为部分的原因(见5.2.1)以及文件分为部分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分为部分的文件中预期的每个部分的名称和范围。

5.3 规范性要素的选择原则

5.3.1 标准化对象原则

标准化对象原则是指起草文件时需要考虑标准化对象或领域的相关内容,以便确认拟标准化的是

产品/系统、过程或服务,还是与某领域相关的内容;是完整的标准化对象,还是标准化对象的某个方面,

从而确保规范性要素中的内容与标准化对象或领域紧密相关。标准化对象决定着起草的标准的对象类

别 [见4.2a)],它直接影响文件的规范性要素的构成及其技术内容的选取。
4

GB/T1.1—2020



5.3.2 文件使用者原则

文件使用者原则是指起草文件时需要考虑文件使用者 [见5.2.1b)],以便确认文件针对的是哪一

方面的使用者,他们关注的是结果还是过程,从而保证规范性要素中的内容是特定使用者所需要的。文

件使用者不同,会对将文件确定为规范标准、规程标准或试验标准 [见4.2b)]产生影响,进而文件的规

范性要素的构成及其内容的选取就会不同。

5.3.3 目的导向原则

目的导向原则是指起草文件时需要考虑文件编制目的[见5.2.1c)],并以确认的编制目的为导向,
对标准化对象进行功能分析,识别出文件中拟标准化的内容或特性,从而确保规范性要素中的内容是为

了实现编制目的而选取的。文件编制目的决定着标准的目的类别。编制目的不同,规范性要素中需要

标准化的内容或特性就不同;编制目的越多,选取的内容或特性就越多。
注1:文件编制目的,如果是促进相互理解,形成标准的目的类别为基础标准;如果是保证可用性、互换性、兼容性、

相互配合或品种控制的目的,形成标准的目的类别为技术标准;如果是保障健康、安全,保护环境,形成标准的

目的类别为卫生标准、安全标准、环保标准。

注2:以促进相互理解为目的编制的基础标准包括了术语标准、符号标准、分类标准和试验标准等功能类型;以其他

目的编制的标准包括了规范标准、规程标准和指南标准等功能类型。[见4.2b)]。

5.4 文件的表述原则

5.4.1 一致性原则

每个文件内或分为部分的文件各部分之间,其结构以及要素的表述宜保持一致,为此:
———相同的条款宜使用相同的用语,类似的条款宜使用类似的用语;
———同一个概念宜使用同一个术语,避免使用同义词;
———相似内容的要素的标题和编号宜尽可能相同。
注:一致性对于帮助文件使用者理解文件(特别是分为部分的文件)的内容尤其重要,对于使用自动文本处理技术

以及计算机辅助翻译也是同样重要的。

5.4.2 协调性原则

起草的文件与现行有效的文件之间宜相互协调,避免重复和不必要的差异,为此:
———针对一个标准化对象的规定宜尽可能集中在一个文件中;
———通用的内容宜规定在一个文件中,形成通用标准或通用部分(见5.2.2);
———文件的起草宜遵守基础标准和领域内通用标准的规定,如有适用的国际文件宜尽可能采用;
———需要使用文件自身其他位置的内容或其他文件中的内容时,宜采取引用(见9.5.4)或提示(见

9.5.5)的表述形式。

5.4.3 易用性原则

文件内容的表述宜便于直接应用,并且易于被其他文件引用或剪裁使用。

5.5 总体要求

5.5.1 起草文件时应在选择规范性要素的基础上确定文件的预计结构(见6.2)和内在关系。

5.5.2 为了提高文件的适用性和应用效率,确保文件的及时发布,编制工作各阶段的文件草案在符合

本文件规定的起草规则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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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功能类型标准[见4.2b)]应符合GB/T20001相应部分的规定;
———文件中某些特定内容应符合GB/T20002相应部分的规定;
———与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的我国文件应符合GB/T20000.2的规定。

5.5.3 文件中不应规定诸如索赔、担保、费用结算等合同要求,也不应规定诸如行政管理措施、法律责

任、罚则等法律法规要求。

6 文件名称和结构

6.1 文件名称

6.1.1 通则

文件名称是对文件所覆盖的主题的清晰、简明的描述。任何文件均应有文件名称,并应置于封面中

和正文首页的最上方。
文件名称的表述应使得某文件易于与其他文件相区分,不应涉及不必要的细节,任何必要的补充说

明由范围给出。
文件名称由尽可能短的几种元素组成,其顺序由一般到特殊。所使用的元素应不多于以下三种:

a) 引导元素:为可选元素,表示文件所属的领域;

b) 主体元素:为必备元素,表示上述领域内文件所涉及的标准化对象;

c) 补充元素:为可选元素,表示上述标准化对象的特殊方面,或者给出某文件与其他文件,或分为

若干部分的文件的各部分之间的区分信息。

6.1.2 可选元素的选择

6.1.2.1 引导元素

6.1.2.1.1 如果省略引导元素会导致主体元素所表示的标准化对象不明确,那么文件名称中应有引导

元素。
示例:

正 确:农业机械和设备 散装物料机械 技术规范

不正确:        散装物料机械 技术规范

在适用的情况下,可将归口该文件的技术委员会的名称作为引导元素。

6.1.2.1.2 如果主体元素(或者同补充元素一起)能确切地表示文件所涉及的标准化对象,那么文件名

称中应省略引导元素。
示例:

正 确:    工业用过硼酸钠 堆积密度测定

不正确:化学品 工业用过硼酸钠 堆积密度测定

6.1.2.2 补充元素

如果文件只包含主体元素所表示的标准化对象的:

a) 一个或两个方面,那么文件名称中应有补充元素,以便指出所涉及的具体方面;

b) 两个以上但不是全部方面,那么在文件名称的补充元素中应由一般性的词语(例如技术要求、
技术规范等)来概括这些方面,而不必一一列举;

c) 所有必要的方面,并且是与该标准化对象相关的惟一现行文件,那么文件名称中应省略补充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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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正 确:咖啡研磨机

不正确:咖啡研磨机 术语、符号、材料、尺寸、机械性能、额定值、试验方法、包装

6.1.3 避免限制文件的范围

文件名称宜避免包含无意中限制文件范围的细节。然而,当文件仅涉及一种特定类型的产品/系

统、过程或服务时,应在文件名称中反映出来。
示例:

航天 1100MPa/235℃级单耳自锁固定螺母

6.1.4 词语选择

6.1.4.1 文件名称不必描述文件作为“标准”或“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类别,不应包含“……标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等词语。

6.1.4.2 除了符合6.1.2.2c)规定的情况外,不同功能类型标准的名称的补充元素或主体元素中应含有

表示标准功能类型的词语,所用词语及其英文译名宜从表1中选取。

表1 文件名称中表示标准功能类型的词语及其英文译名

标准功能类型 名称中的词语 英文译名

术语标准 术语 vocabulary

符号标准 符号、图形符号、标志 symbol,graphicalsymbol,sign

分类标准 分类、编码 classification,coding

试验标准 试验方法、……的测定 testmethod,determinationof…

规范标准 规范 specification

规程标准 规程 codeofpractice

指南标准 指南 guidance,guidelines

6.2 结构

6.2.1 层次

按照文件内容的从属关系,可以将文件划分为若干层次。文件可能具有的层次见表2。

表2 层次及其编号

层次 编号示例

部分 XXXX.1

章

条

条

段

列项

5

5.1

5.1.1
[无编号]

列项符号:“———”和“·”;列项编号:a)、b)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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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要素

6.2.2.1 要素的分类

按照功能,可以将文件内容划分为相对独立的功能单元———要素。从不同的维度,可以将要素分为

不同的类别。

a) 按照要素所起的作用,可分为:
● 规范性要素,
● 资料性要素。

b) 按照要素存在的状态,可分为:
● 必备要素,
● 可选要素。

6.2.2.2 要素的构成和表述

要素的内容由条款(见9.1)和/或附加信息(见9.2)构成。规范性要素主要由条款构成,还可包括少

量附加信息;资料性要素由附加信息构成。
构成要素的条款或附加信息通常的表述形式为条文。当需要使用文件自身其他位置的内容或其他

文件中的内容时,可在文件中采取引用(见9.5.4)或提示(见9.5.5)的表述形式。为了便于文件结构的

安排和内容的理解,有些条文需要采取附录、图、表、数学公式等表述形式。
表3中界定了文件中要素的类别及其构成,给出了要素允许的表述形式。

表3 文件中各要素的类别、构成及表述形式

要素

要素的类别

必备或

可选

规范性或

资料性

要素的

构成
要素所允许的表述形式

封面 必备

目次 可选

前言 必备

引言 可选

资料性 附加信息

标明文件信息

列表(自动生成的内容)

条文、注、脚注、指明附录

条文、图、表、数学公式、注、脚注、指明附录

范围 必备 规范性
条款、

附加信息
条文、表、注、脚注

规范性引用文件a 必备/可选 资料性 附加信息 清单、注、脚注

术语和定义a 必备/可选 规范性
条款、

附加信息
条文、图、数学公式、示例、注、引用、提示

符号和缩略语 可选

分类和编码/系统构成 可选

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 可选

核心技术要素 必备

其他技术要素 可选

规范性
条款、

附加信息

条文、图、表、数学公式、示例、注、脚注、

引用、提示、指明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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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文件中各要素的类别、构成及表述形式 (续)

要素

要素的类别

必备或

可选

规范性或

资料性

要素的

构成
要素所允许的表述形式

参考文献 可选

索引 可选
资料性 附加信息

清单、脚注

列表(自动生成的内容)

  a 章编号和标题的设置是必备的,要素内容的有无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6.2.2.3 要素的选择

规范性要素中范围、术语和定义、核心技术要素是必备要素,其他是可选要素,其中术语和定义(见

8.7)内容的有无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不同功能类型标准具有不同的核心技术要素(见8.11)。规

范性要素中的可选要素可根据所起草文件的具体情况在表3中选取,或者进行合并或拆分,要素的标题

也可调整,还可设置其他技术要素(见8.12)。
资料性要素中的封面、前言、规范性引用文件是必备要素,其他是可选要素,其中规范性引用文件

(见8.6)内容的有无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资料性要素在文件中的位置、先后顺序以及标题均应与

表3所呈现的相一致。

7 层次的编写

7.1 部分

7.1.1 部分的划分

7.1.1.1 部分是一个文件划分出的第一层次。划分出的若干部分共用同一个文件顺序号。部分不应进

一步细分为分部分。文件分为部分后,每个部分可以单独编制、修订和发布,并与整体文件(见5.2)遵守

同样的起草原则和规则。
按照部分的划分原则(见5.2.1)可以将一个文件分为若干部分。起草这类文件时,有必要事先研究

各部分的安排,考虑是否将第1部分预留给诸如“总则”“术语”等通用方面。

7.1.1.2 可使用两种方式将文件分为若干部分。

a) 将标准化对象分为若干个特殊方面,每个部分分别涉及其中的一两个方面,并且能够单独

使用。
示例1:

第1部分:术语

第2部分:要求

第3部分:试验方法

第4部分:安装要求

b) 将标准化对象分为通用和特殊两个方面,通用方面作为文件的第1部分,特殊方面(可修改或

补充通用方面,不能单独使用)作为文件的其他各部分。
示例2: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2部分:热学要求

第3部分:空气纯净度要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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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声学要求

7.1.1.3 部分的划分通常是连续的(见7.1.1.2的示例1和示例2),在需要按照各部分的内容分组时,可
以通过部分编号区分各组。

示例1:

第1部分:通用要求

第11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

第12部分:离心脱水机的特殊要求

第13部分:洗碗机的特殊要求

示例2:

第1部分:通则和指南

第21部分:振动试验(正弦)

第22部分:配接耐久性试验

第31部分:外观检查和测量

第32部分:单模纤维光学器件偏振依赖性的检查和测量

7.1.2 部分编号

部分编号应置于文件编号中的顺序号之后,使用从1开始的阿拉伯数字,并用下脚点与顺序号相隔

(例如XXXXX.1、XXXXX.2等)。

7.1.3 部分的名称

分为部分的文件中的每个部分的名称的组成方式应符合6.1的规定。部分的名称中应包含“第*
部分:”(*为使用阿拉伯数字的部分编号),后跟补充元素。每个部分名称的补充元素应不同,以便区分

和识别各个部分,而引导元素(如果有)和主体元素应相同。
示例:

GB/T14XX8.1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

GB/T14XX8.2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2部分:断路器

7.2 章

章是文件层次划分的基本单元。
应使用从1开始的阿拉伯数字对章编号。章编号应从范围一章开始,一直连续到附录之前。
每一章均应有章标题,并应置于编号之后。

7.3 条

7.3.1 条是章内有编号的细分层次。条可以进一步细分,细分层次不宜过多,最多可分到第五层次。
一个层次中有一个以上的条时才可设条,例如第10章中,如果没有10.2,就不必设立10.1。

7.3.2 条编号应使用阿拉伯数字并用下脚点与章编号或上一层次的条编号相隔。层次编号见附录A
给出的编号示例。

7.3.3 第一层次的条宜给出条标题,并应置于编号之后。第二层次的条可同样处理。某一章或条中,
其下一个层次上的各条,有无标题应一致。例如6.2的下一层次,如果6.2.1给出了标题,6.2.2、6.2.3等

也需要给出标题,或者反之,该层次的条都不给出标题。

7.3.4 在无标题条的首句中可使用黑体字突出关键术语或短语,以便强调各条的主题(见7.3各分条中

的黑体字)。某一章或条中的下一个层次上的无标题条,有无突出的关键术语或短语应一致。无标题条

不应再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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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段

段是章或条内没有编号的细分层次。

为了不在引用时产生混淆,不宜在章标题与条之间或条标题与下一层次条之间设段(称为“悬置

段”)。
注:“术语和定义”“符号和缩略语”中的引导语(见8.7.2、8.8.2)以及“重要提示”(见9.13.3)不是悬置段。

示例:

下面左侧所示,按照章条的隶属关系,第5章不仅包括所标出的“悬置段”,还包括5.1和5.2。这种情况下,引用这

些悬置段时有可能发生混淆。避免混淆的方法之一是将悬置段改为条。见下面右侧所示:将左侧的悬置段编号并加标

题“5.1 通用要求”(也可给出其他适当的标题),并且将左侧的5.1和5.2重新编号,依次改为5.2和5.3。避免混淆的其

他方法还有,将悬置段移到别处或删除。

不 正 确

5 要求

××××××××××××× }
×××××××××××××× }  悬置段

×××××××××     }

5.1 ××××××××

××××××××××××××××××

5.2 ×××××××

××××××××××××××××××
××××××××××××××××××××

××××××××××××××××××××××
××××××××××××××××××××××
××××××××

6 试验方法

正  确

5 要求

5.1 通用要求

×××××××××××××
××××××××××××××
×××××××××

5.2 ××××××××

××××××××××××××××××

5.3 ×××××××

××××××××××××××××××
××××××××××××××××××××

××××××××××××××××××××××
××××××××××××××××××××××
××××××××

6 试验方法

7.5 列项

7.5.1 列项是段中的子层次,用于强调细分的并列各项中的内容。列项应由引语和被引出的并列的各

项组成。具体形式有以下两种:

a) 后跟句号的完整句子引出后跟句号的各项(见示例1);

b) 后跟冒号的文字引出后跟分号(见示例2)或逗号(见示例3)的各项。

列项的最后一项均由句号结束。
示例1:

导向要素中图形符号与箭头的位置关系需要符合下列规则。

a) 当导向信息元素横向排列,并且箭头指:

1) 左向(含左上、左下),图形符号应位于右侧;

2) 右向(含右上、右下),图形符号应位于左侧;

3) 上向或下向,图形符号宜位于右侧。

b) 当导向信息元素纵向排列,并且箭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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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向(含左下、右下),图形符号应位于上方;

2) 其他方向,图形符号宜位于下方。

示例2:

下列仪器不需要开关:

———正常操作条件下,功耗不超过10W的仪器;

———任何故障条件下使用2min,测得功耗不超过50W的仪器;

———连续运转的仪器。

示例3:

仪器中的振动可能产生于:

———转动部件的不平衡,

———机座的轻微变形,

———滚动轴承,

———气动负载。

7.5.2 列项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分项,这种细分不宜超过两个层次。

7.5.3 在列项的各项之前应标明列项符号或列项编号。列项符号为破折号(———)或间隔号(● );列项

编号为字母编号[即后带半圆括号的小写拉丁字母,如a)、b)等]或数字编号[即后带半圆括号的阿拉伯

数字,如1)、2)等]。

通常在第一层次列项的各项之前使用破折号,第二层次列项的各项之前使用间隔号。列项中的各

项如果需要识别或表明先后顺序,在第一层次列项的各项之前使用字母编号。在使用字母编号的列项

中,如果需要对某一项进一步细分,根据需要可在各分项之前使用间隔号(见4.2中的列项)或数字编号

(见7.5.1中的示例1)。

7.5.4 可使用黑体字突出列项中的关键术语或短语,以便强调各项的主题(见8.3列项中的黑体字)。

8 要素的编写

8.1 封面

封面这一要素用来给出标明文件的信息。

在封面中应标明以下必备信息:文件名称、文件的层次或类别(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等字样)、文件代号(如“GB”)、文件编号1)、国际标准分类

(ICS)号、中国标准文献分类(CCS)号、发布日期、实施日期、发布机构等。

如果文件代替了一个或多个文件,在封面中应标明被代替文件的编号。当被代替文件较多时,被代

替文件编号不应超过一行。如果文件与国际文件有一致性对应关系,那么在封面中应标示一致性程度

标识。
注:如果在封面中不能用一行给出所有被代替文件的编号,那么在前言中说明文件代替其他文件的情况时给出[见

8.3c)]。

1) 文件编号由文件代号、顺序号及发布年份号构成。文件代号由大写拉丁字母和/或符号“/”组成,顺序号由阿拉

伯数字组成,发布年份号由四位阿拉伯数字组成,顺序号和年份号之间使用一字线形式的连接号。例如:

GB/TXXXXX—XXXX。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封面还应标明文件名称的英文译名;行业标准的封面还应标明备案号。

文件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的封面显著位置,应按照D.1的规定给出征集文件是否涉及专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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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目次

目次这一要素用来呈现文件的结构。为了方便查阅文件内容,通常有必要设置目次。
根据所形成的文件的具体情况,应依次对下列内容建立目次列表:

a) 前言,

b) 引言,

c) 章编号和标题,

d) 条编号和标题,(需要时列出)

e) 附录编号、“(规范性)”/“(资料性)”和标题,

f) 附录条编号和标题,(需要时列出)

g) 参考文献,

h) 索引,

i) 图编号和图题(含附录中的),(需要时列出)

j) 表编号和表题(含附录中的)。(需要时列出)
上述各项内容后还应给出其所在的页码。在目次中不应列出“术语和定义”中的条目编号和术语。
电子文本的目次宜自动生成。

8.3 前言

前言这一要素用来给出诸如文件起草依据的其他文件、与其他文件的关系和编制、起草者的基本信

息等文件自身内容之外的信息。前言不应包含要求、指示、推荐或允许型条款,也不应使用图、表或数学

公式等表述形式。前言不应给出章编号且不分条。
根据所形成的文件的具体情况,在前言中应依次给出下列适当的内容。

a) 文件起草所依据的标准。具体表述为“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b) 文件与其他文件的关系。需要说明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 与其他标准的关系;
● 分为部分的文件的每个部分说明其所属的部分并列出所有已经发布的部分的名称。

c) 文件与代替文件的关系。需要说明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 给出被代替、废止的所有文件的编号和名称;
● 列出与前一版本相比的主要技术变化。

d) 文件与国际文件关系的说明。GB/T20000.2中规定了与国际文件存在着一致性对应关系的

我国文件,在前言中陈述的相关信息。

e) 有关专利的说明。D.2中规定了尚未识别出文件的内容涉及专利时,在前言中需要给出的相

关内容。

f) 文件的提出信息(可省略)和归口信息。对于由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或归口的文

件,应在相应技术委员会名称之后给出其国内代号,使用下列适当的表述形式:
● “本文件由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XXX)提出。”
● “本文件由××××提出。”
● “本文件由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XXX)归口。”
● “本文件由××××归口。”

g) 文件的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使用下列表述形式:
● “本文件起草单位:……。”
●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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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文件及其所代替或废止的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8.4 引言

引言这一要素用来说明与文件自身内容相关的信息,不应包含要求型条款。分为部分的文件的每

个部分,或者文件的某些内容涉及了专利,均应设置引言。引言不应给出章编号。当引言的内容需要分

条时,应仅对条编号,编为0.1、0.2等。
在引言中通常给出下列背景信息:
———编制该文件的原因、编制目的、分为部分的原因以及各部分之间关系(见5.2)等事项的说明;
———文件技术内容的特殊信息或说明。
如果编制过程中已经识别出文件的某些内容涉及专利,应按照D.3的规定给出有关内容。如果需

要给出有关专利的内容较多时,可将相关内容移作附录。

8.5 范围

8.5.1 范围这一要素用来界定文件的标准化对象和所覆盖的各个方面,并指明文件的适用界限。必要

时,范围宜指出那些通常被认为文件可能覆盖,但实际上并不涉及的内容。分为部分的文件的各个部

分,其范围只应界定各自部分的标准化对象和所覆盖的各个方面。
注:适用界限指文件(而不是标准化对象)适用的领域和使用者。

8.5.2 该要素应设置为文件的第1章,如果确有必要,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条。

8.5.3 范围的陈述应简洁,以便能作为内容提要使用。在范围中不应陈述可在引言中给出的背景信息

(见8.4)。范围应表述为一系列事实的陈述,使用陈述型条款,不应包含要求、指示、推荐和允许型条款。
范围的陈述应使用下列适当的表述形式:
———“本文件规定了……的要求/特性/尺寸/指示”;
———“本文件确立了……的程序/体系/系统/总体原则”;
———“本文件描述了……的方法/路径”;
———“本文件提供了……的指导/指南/建议”;
———“本文件给出了……的信息/说明”;
———“本文件界定了……的术语/符号/界限”。
文件适用界限的陈述应使用下列适当的表述形式:
———“本文件适用于……”;
———“本文件不适用于……”。

8.6 规范性引用文件

8.6.1 界定和构成

规范性引用文件这一要素用来列出文件中规范性引用(见9.5.4.2.1)的文件,由引导语和文件清单

构成。该要素应设置为文件的第2章,且不应分条。

8.6.2 引导语

规范性引用文件清单应由以下引导语引出: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注:对于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如果最新版本未包含所引用的内容,那么包含了所引用内容的最后版本适用。

如果不存在规范性引用文件,应在章标题下给出以下说明:
41

GB/T1.1—2020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8.6.3 文件清单

8.6.3.1 文件清单中应列出该文件中规范性引用的每个文件,列出的文件之前不给出序号。
根据文件中引用文件的具体情况,文件清单中应选择列出下列相应的内容: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给出“文件代号、顺序号及发布年份号和/或月份号”以及“文件名称”;
———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给出“文件代号、顺序号”以及“文件名称”;
———不注日期引用文件的所有部分,给出“文件代号、顺序号”和“(所有部分)”以及文件名称中的

“引导元素(如果有)和主体元素”(见6.1.1);
———引用国际文件、国外其他出版物,给出“文件编号”或“文件代号、顺序号”以及“原文名称的中文

译名”,并在其后的圆括号中给出原文名称。
列出标准化文件之外的其他引用文件和信息资源(印刷的、电子的或其他方式的),应遵守GB/T7714

确定的相关规则。

8.6.3.2 根据文件中引用文件的具体情况,文件清单中列出的引用文件的排列顺序为:

a) 国家标准化文件,

b) 行业标准化文件,

c) 本行政区域的地方标准化文件(仅适用于地方标准化文件的起草),

d) 团体标准化文件(需符合9.5.4.4中规定的限制条件),

e) ISO、ISO/IEC或IEC标准化文件,

f) 其他机构或组织的标准化文件(需符合9.5.4.4中规定的限制条件),

g) 其他文献。
其中,国家标准、ISO或IEC标准按文件顺序号排列;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其他国际标

准化文件先按文件代号的拉丁字母和/或阿拉伯数字的顺序排列,再按文件顺序号排列。

8.7 术语和定义

8.7.1 界定和构成

术语和定义这一要素用来界定为理解文件中某些术语所必需的定义,由引导语和术语条目构成。
该要素应设置为文件的第3章,为了表示概念的分类可以细分为条,每条应给出条标题。

8.7.2 引导语

根据列出的术语和定义以及引用其他文件的具体情况,术语条目应分别由下列适当的引导语引出: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如果仅该要素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时)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如果仅其他文件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时)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如果其他文件以及该要素界定的术语和定

义适用时)
如果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应在章标题下给出以下说明: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8.7.3 术语条目

8.7.3.1 通则

术语条目宜按照概念层级分类和编排,如果无法或无须分类可按术语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排。
术语条目的排列顺序由术语的条目编号来明确。条目编号应在章或条编号之后使用下脚点加阿拉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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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形式(见第3章的条目编号)。
注:术语的条目编号不是条编号。

每个术语条目应包括四项内容:条目编号、术语、英文对应词、定义,根据需要还可增加其他内容。
按照包含的具体内容术语条目中应依次给出:

a) 条目编号,

b) 术语,

c) 英文对应词,

d) 符号,

e) 术语的定义,

f) 概念的其他表述形式(如图、数学公式等),

g) 示例,

h) 注,

i) 来源等。
其中,符号如果来自于国际权威组织,宜在该符号后同一行的方括号中标出该组织名称或缩略语;

图和数学公式是定义的辅助形式;注给出补充术语条目内容的附加信息,例如,与适用于量的单位有关

的信息。
术语条目不应编排成表的形式,它的任何内容均不准许插入脚注。

8.7.3.2 需定义术语的选择

术语和定义这一要素中界定的术语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文件中至少使用两次;
———专业的使用者在不同语境中理解不一致;
———尚无定义或需要改写已有定义;
———属于文件范围所限定的领域内。
如果文件中使用了文件的范围所限定的领域之外的术语,可在条文的注中说明其含义,不宜界定其

他领域的术语和定义。
术语和定义中宜尽可能界定表示一般概念的术语,而不界定表示具体概念的组合术语。例如,当具

体概念“自驾游基础设施”等同于“自驾游”和“基础设施”两个一般概念之和时,分别定义术语“自驾游”
和“基础设施”即可,不必定义“自驾游基础设施”。

注:表达具体概念的术语往往由表达一般概念的术语组合而成。

8.7.3.3 定义

定义的表述宜能在上下文中代替其术语。定义宜采取内涵定义的形式,其优选结构为:“定义=用

于区分所定义的概念同其他并列概念间的区别特征+上位概念”。
定义中如果包含了其所在文件的术语条目中已定义的术语,可在该术语之后的括号中给出对应的

条目编号(见3.1的术语条目定义中给出的条目编号),以便提示参看相应的术语条目。
定义应使用陈述型条款,既不应包含要求型条款,也不应写成要求的形式。附加信息应以示例或注

的表述形式给出。

8.7.3.4 来源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确有必要抄录其他文件中的少量术语条目,应在抄录的术语条目之下准确地标

明来源(见9.5.4.3,又见3.1的术语条目中的来源)。当需要改写所抄录的术语条目中的定义时,应在标

明来源处予以指明。具体方法为:在方括号中写明“来源:文件编号,条目编号,有修改”(见3.3.3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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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8.8 符号和缩略语

8.8.1 界定和构成

符号和缩略语这一要素用来给出为理解文件所必需的、文件中使用的符号和缩略语的说明或定义,
由引导语和带有说明的符号和/或缩略语清单构成。如果需要设置符号或缩略语,宜作为文件的第4
章。如果为了反映技术准则,符号需要以特定次序列出,那么该要素可以细分为条,每条应给出条标题。
根据编写的需要,该要素可并入“术语和定义”(见8.7)。

8.8.2 引导语

根据列出的符号、缩略语的具体情况,符号和/或缩略语清单应分别由下列适当的引导语引出: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如果该要素列出的符号适用时)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如果该要素列出的缩略语适用时)
———“下列符号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如果该要素列出的符号和缩略语适用时)

8.8.3 清单和说明

无论该要素是否分条,清单中的符号和缩略语之前均不给出序号,且宜按下列规则以字母顺序

列出:

a) 大写拉丁字母置于小写拉丁字母之前(A、a、B、b等);

b) 无角标的字母置于有角标的字母之前,有字母角标的字母置于有数字角标的字母之前(B、b、

C、Cm、C2、c、d、dext、dint、d1 等);

c) 希腊字母置于拉丁字母之后(Z、z、Α、α、Β、β、…、Λ、λ等);

d) 其他特殊符号置于最后。
符号和缩略语的说明或定义宜使用陈述型条款,不应包含要求和推荐型条款。

8.9 分类和编码/系统构成

8.9.1 分类和编码这一要素用来给出针对标准化对象的划分以及对分类结果的命名或编码,以方便在

文件核心技术要素中针对标准化对象的细分类别作出规定。它通常涉及“分类和命名”“编码和代码”等
内容。

8.9.2 对于系统标准,通常含有系统构成这一要素。该要素用来确立构成系统的分系统,或进一步的

组成单元。系统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将包含针对分系统或组成单元作出规定的内容。

8.9.3 分类和编码/系统构成通常使用陈述型条款。根据编写的需要,该要素可与规范、规程或指南标

准中的核心技术要素(见8.11)的有关内容合并,在一个复合标题下形成相关内容。

8.10 总体原则和/或总体要求

总体原则这一要素用来规定为达到编制目的需要依据的方向性的总框架或准则。文件中随后各要

素中的条款或者需要符合或者具体落实这些原则,从而实现文件编制目的。总体要求这一要素用来规

定涉及整体文件或随后多个要素均需要规定的要求。
文件中如果涉及了总体原则/总则/原则,或总体要求的内容,宜设置总体原则/总则/原则,或总体

要求。总体原则/总则/原则应使用陈述或推荐型条款,不应包含要求型条款。总体要求应使用要求型

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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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核心技术要素

核心技术要素这一要素是各种功能类型标准[见4.2b)]的标志性的要素,它是表述标准特定功能

的要素。标准功能类型不同,其核心技术要素就会不同,表述核心要素使用的条款类型也会不同。各种

功能类型标准所具有的核心技术要素以及所使用的条款类型应符合表4的规定。各种功能类型标准的

核心技术要素的具体编写应遵守GB/T20001(所有部分)的规定。

表4 各种功能类型标准的核心技术要素以及所使用的条款类型

标准功能类型 核心技术要素 使用的条款类型

术语标准 术语条目 界定术语的定义使用陈述型条款

符号标准 符号/标志及其含义 界定符号或标志的含义使用陈述型条款

分类标准 分类和/或编码 陈述、要求型条款

试验标准
试验步骤

试验数据处理

指示、要求型条款

陈述、指示型条款

规范标准
要求

证实方法

要求型条款

指示、陈述型条款

规程标准

程序确立

程序指示

追溯/证实方法

陈述型条款

指示、要求型条款

指示、陈述型条款

指南标准 需考虑的因素 推荐、陈述型条款

  注:如果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具有与表中规范标准、规程标准相同的核心技术要素及条款类型,那么该标准化

指导性技术文件为规范类或规程类。

8.12 其他技术要素

根据具体情况,文件中还可设置其他技术要素,例如试验条件、仪器设备、取样、标志、标签和包装、
标准化项目标记、计算方法等。如果涉及有关标准化项目标记的内容,应符合附录B规定。

8.13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这一要素用来列出文件中资料性引用(见9.5.4.2.2)的文件清单,以及其他信息资源清单,
例如起草文件时参考过的文件,以供参阅。

如果需要设置参考文献,应置于最后一个附录之后。文件中有资料性引用的文件,应设置该要素。
该要素不应分条,列出的清单可以通过描述性的标题进行分组,标题不应编号。

清单中应列出该文件中资料性引用的每个文件。每个列出的参考文件或信息资源前应在方括号中

给出序号。清单中所列内容及其排列顺序以及在线文献的列出方式均应符合8.6.3的相关规定,其中

列出的国际文件、国外文件不必给出中文译名。

8.14 索引

索引这一要素用来给出通过关键词检索文件内容的途径。如果为了方便文件使用者而需要设置索

引,那么它应作为文件的最后一个要素。
该要素由索引项形成的索引列表构成。索引项以文件中的“关键词”作为索引标目,同时给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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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性要素中对应的章、条、附录和/或图、表的编号。索引项通常以关键词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

排。为了便于检索可在关键词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相同的索引项之上标出相应的字母。
电子文本的索引宜自动生成。

9 要素的表述

9.1 条款

条款类型分为:要求、指示、推荐、允许和陈述。条款可包含在规范性要素的条文,图表脚注、图与图

题之间的段或表内的段中。
条款类型的表述应使得文件使用者在声明其产品/系统、过程或服务符合文件时,能够清晰地识别

出需要满足的要求或执行的指示,并能够将这些要求或指示与其他可选择的条款(例如推荐、允许或陈

述)区分开来。
条款类型的表述应遵守附录C的规定,并使用附录C中各表左侧栏中规定的能愿动词或句子语气

类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由于语言的原因不能使用左侧栏中给出的能愿动词时,才可使用对应的等效

表述。

9.2 附加信息

附加信息的表述形式包括:示例、注、脚注、图表脚注,以及“规范性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中的文

件清单和信息资源清单、“目次”中的目次列表和“索引”中的索引列表等。除了图表脚注之外,它们宜表

述为对事实的陈述,不应包含要求或指示型条款,也不应包含推荐或允许型条款。
注:如果在示例中包含要求、指示、推荐或允许型条款是为了提供与这些表述有关的例子,那么不视为不符合上述

规定。通常将这样的示例内容置于线框内(见9.10.4)。

9.3 通用内容

文件中某章/条的通用内容宜作为该章/条中最前面的一条。根据具体的内容,可用“通用要求”“通
则”“概述”作为条标题。

通用要求用来规定某章/条中涉及多条的要求,均应使用要求型条款。通则用来规定与某章/条的

共性内容相关的或涉及多条的内容,使用的条款中应至少包含要求型条款,还可包含其他类型的条款。
概述用来给出与某章/条内容有关的陈述或说明,应使用陈述型条款,不应包含要求、指示或推荐型条

款。除非确有必要,通常不设置“概述”。

9.4 条文

9.4.1 汉字和标点符号

文件中使用的汉字应为规范汉字,使用的标点符号应符合GB/T15834的规定。

9.4.2 常用词的使用

9.4.2.1 “遵守”和“符合”用于不同的情形的表述。遵守用于在实现符合性过程中涉及的人员或组织采

取的行动的条款,符合用于规定产品/系统、过程或服务特性符合文件或其要求的条款,即需要“人”做到

的用“遵守”,需要“物”达到的用“符合”。
示例1:洗涤物的含水率应符合表X中的给定。

示例2:文件的起草和表述应遵守……的规定。

9.4.2.2 “尽可能”“尽量”“考虑”(“优先考虑”“充分考虑”)以及“避免”“慎重”等词语不应该与“应”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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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表示要求,建议与“宜”一起使用表示推荐。

9.4.2.3 “通常”“一般”“原则上”不应该与“应”“不应”一起使用表示要求,可与“宜”“不宜”一起使用表

示推荐。

9.4.2.4 可使用“……情况下应……”“只有/仅在……时,才应……”“根据……情况,应……”“除非……
特殊情况,不应……”等表示有前提条件的要求。前提条件应是清楚、明确的。

示例1:探测器持续工作时间不应短于40h,且在持续工作期间不做任何调整的情况下应符合4.1.2的要求。

示例2:只有文件中多次使用并需要说明某符号或缩略语时,才应列出该符号或缩略语。

示例3:根据所形成的文件的具体情况,应依次对下列内容建立目次列表。

9.4.3 全称、简称和缩略语

9.4.3.1 文件中应仅使用组织机构正在使用的全称和简称(或原文缩写)。

9.4.3.2 如果在文件中某个词语或短语需要使用简称,那么在正文中第一次使用该词语或短语时,应在

其后的圆括号中给出简称,以后则应使用该简称。
示例:……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以下简称“图形符号”)。

9.4.3.3 如果文件中未给出缩略语清单(见8.8),但需要使用拉丁字母组成的缩略语,那么在正文中第

一次使用时,应给出缩略语对应的中文词语或解释,并将缩略语置于其后的圆括号中,以后则应使用缩

略语。
拉丁字母组成的缩略语的使用宜慎重,只有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才可使用。
缩略语宜由大写拉丁字母组成,每个字母后面没有下脚点(例如DNA)。由于历史或技术原因,个

别情况下约定俗成的缩略语可使用不同的方式书写。

9.4.4 数和数值的表示

9.4.4.1 表示物理量的数值,应使用后跟法定计量单位符号(见9.4.7)的阿拉伯数字。

9.4.4.2 数字的用法应遵守GB/T15835的规定。

9.4.4.3 符号叉(×)应该用于表示以小数形式写作的数和数值的乘积、向量积和笛卡尔积。
示例1:l=2.5×103m
示例2:IG=I1×I2

符号居中圆点(·)应该用于表示向量的无向积和类似的情况,还可用于表示标量的乘积以及组合

单位。
示例3:U =R·I
示例4:rad·m2/kg
在一些情况下,乘号可省略。
示例5:4c-5d,6ab,7(a+b),3ln2

GB/T3102.11给出了数字乘法符号的概览。

9.4.4.4 诸如 V
km/h

、l
m

和 t
s

或v/(km/h)、l/m和t/s之类的数值表示法适用于图的坐标轴和表的

表头栏中。

9.4.5 尺寸和公差

9.4.5.1 尺寸应以无歧义的方式表示。
示例:80mm×25mm×50mm[不写作80×25×50mm或(80×25×50)mm]

9.4.5.2 公差应以无歧义的方式表示,通常使用最大值、最小值、带有公差的值(见示例1~示例3)或量

的范围值(见示例4、示例5)表示。
示例1:80μF±2μF或(80±2)μF(不写作80±2μ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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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80+2 0mm(不写作80+2-0mm)

示例3:80mm+50-25μm
示例4:10kPa~12kPa(不写作10~12kPa)

示例5:0℃~10℃(不写作0~10℃)

9.4.5.3 为了避免误解,百分率的公差应以正确的数学形式表示(见示例1、示例2)。
示例1:用“63% ~67%”表示范围。

示例2:用“(65±2)%”表示带有公差的值(不写作“65±2%”或“65%±2%”的形式)。

9.4.5.4 平面角宜用单位度(°)表示,例如,写作17.25°。

9.4.6 数值的选择

9.4.6.1 极限值

对于某些用途,有必要规定极限值(最大值/最小值)。通常一个特性规定一个极限值,但有多个广

泛使用的类别或等级时,则需要规定多个极限值。

9.4.6.2 选择值

对于某些目的,特别是品种控制和接口的目的,可选择多个数值或数系。适用时,应按照GB/T321
(进一步的指南见GB/T19763和GB/T19764)给出的优先数系,或按照模数制或其他决定性因素选择

数值或数系。对于电工领域,IEC指南103给出了推荐使用的尺寸量纲制。
当试图对一个拟定的数系标准化时,应检查是否有现成的被广泛接受的数系。
选择优先数系时,宜注意非整数(例如,数3.15)有时可能带来不便或规定了不必要的高精度。这种

情况下,需要对非整数进行修约(见GB/T19764)。宜避免由于一个文件中同时包含了精确值和修约

值,而导致不同的文件使用者选择不同的值。

9.4.7 量、单位及其符号

文件中使用的量、单位及其符号应从GB/T3101、GB/T3102(所有部分)、ISO80000(所有部分)和
IEC80000(所有部分)以及GB/T14559、IEC60027(所有部分)中选择并符合其规定。进一步的使用规

则见GB3100。

9.5 引用和提示

9.5.1 用法

在起草文件时,如果有些内容已经包含在现行有效的其他文件中并且适用,或者包含在文件自身的

其他条款中,那么应通过提及文件编号和/或文件内容编号(见9.5.3)的表述形式,引用、提示而不抄录

所需要的内容。这样可以避免重复造成文件间或文件内部的不协调、文件篇幅过大以及抄录错误等。
对于在线引用文件,应提供足以识别和定位来源的信息。为确保可追溯性,宜提供所引用文件的第

一手来源。信息应包括访问引用文件的方法和完整的网址,并与来源中给出的标点符号和大小写字母

相同(见GB/T7714、ISO690)。
注:在文件修订时需要确认所有引用文件的有效性。

9.5.2 文件自身的称谓

在文件中需要称呼文件自身时应使用的表述形式为:“本文件……”(包括标准、标准的某个部分、标
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如果分为部分的文件中的某个部分需要称呼其所在文件的所有部分时,那么表述形式应为:
“GB/T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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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提及文件具体内容

凡是需要提及文件具体内容时,不应提及页码,而应提及文件内容的编号,例如:
———章或条表述为:“第4章”“5.2”“9.3.3b)”“A.1”;
———附录表述为:“附录C”;
———图或表表述为:“图1”“表2”;
———数学公式表述为:“公式(3)”“10.1中的公式(5)”。

9.5.4 引用其他文件

9.5.4.1 注日期或不注日期引用

9.5.4.1.1 注日期引用

注日期引用意味着被引用文件的指定版本适用。凡不能确定是否能够接受被引用文件将来的所有

变化,或者提及了被引用文件中的具体章、条、图、表或附录的编号,均应注日期。
注日期引用的表述应指明年份。具体表述时应提及文件编号,包括“文件代号、顺序号及发布年份

号”,当引用同一个日历年发布不止一个版本的文件时,应指明年份和月份;当引用了文件具体内容时应

提及内容编号(见9.5.3)。
示例:
“……按GB/TXXXXX—2011描述的……”(注日期引用其他文件)
“……履行GB/TXXXXX—2009第5章确立的程序……”(注日期引用其他文件中具体的章)
“……按照GB/TXXXXX.1—2016中5.2规定的……”(注日期引用其他文件中具体的条)
“……遵守GB/TXXXXX—2015中4.1第二段规定的要求……”(注日期引用其他文件中具体的段)
“……符合GB/TXXXXX—2013中6.3列项的第二项规定的……”(注日期引用其他文件中具体的列项)
“……使用GB/TXXXXX.1—2012表1中界定的符号……”(注日期引用其他文件中具体的表)
注:对于注日期引用,如果随后发布了被引用文件的修改单或修订版,并且经过评估认为有必要更新原引用的文

件,那么发布引用那些文件的文件自身的修改单是更新引用的文件的一种方式。

9.5.4.1.2 不注日期引用

不注日期引用意味着被引用文件的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只有能够接受所引用内容

将来的所有变化(尤其对于规范性引用),并且引用了完整的文件,或者未提及被引用文件具体内容的编

号,才可不注日期。
不注日期引用的表述不应指明年份。具体表述时只应提及“文件代号和顺序号”,当引用一个文件

的所有部分时,应在文件顺序号之后标明“(所有部分)”。
示例:
“……按照GB/TXXXXX确定的……。”
“……符合GB/TXXXXX(所有部分)中的规定。”

如果不注日期引用属于需要引用被引用文件的具体内容,但未提及具体内容编号的情况,可在脚注

中提及所涉及的现行文件的章、条、图、表或附录的编号。

9.5.4.2 规范性或资料性引用

9.5.4.2.1 规范性引用

规范性引用的文件内容构成了引用它的文件中必不可少的条款。在文件中,规范性引用与资料性

引用的表述应明确区分,下列表述形式属于规范性引用:

a) 任何文件中,由要求型或指示型条款提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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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规范标准中,由“按”或“按照”提及试验方法类文件;
示例:“甲醛含量按GB/T2912.1—2009描述的方法测定应不大于20mg/kg”,其中的GB/T2912.1—2009为规范

性引用的文件。

c) 指南标准中,由推荐型条款提及文件;

d) 任何文件中,在“术语和定义”中由引导语提及文件。
文件中所有规范性引用的文件,无论是注日期,还是不注日期,均应在要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列

出(见8.6)。

9.5.4.2.2 资料性引用

资料性引用的文件内容构成了有助于引用它的文件的理解或使用的附加信息。在文件中,凡由

9.5.4.2.1之外的表述形式提及文件均属于资料性引用。
示例1:

“……的信息见GB/TXXXXX。”

“GB/TXXXXX给出了……。”

如果确有必要,可资料性提及法律法规,或者可通过包含“必须”的陈述,指出由法律要求形成的对

文件使用者的约束或义务(外部约束)。表述外部约束时提及的法律法规并不是文件自身规定的条款,
属于资料性引用的文件,通常宜与文件的条款分条表述。

示例2:

“……强制认证标志的使用见《……管理办法》。”

示例3:

“依据……法律规定,在这些环境中必须穿戴不透明的护目用具。”(用“必须”指出外部约束)

文件中所有资料性引用的文件,均应在要素“参考文献”中列出(见8.13)。

9.5.4.3 标明来源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确有必要抄录其他文件中的少量内容,应在抄录的内容之下或之后准确地标明

来源,具体方法为:在方括号中写明“来源:文件编号,章/条编号或条目编号”。
示例:[来源:GB/TXXXXX—2015,4.3.5]

9.5.4.4 被引用文件的限定条件

9.5.4.4.1 被规范性引用的文件应是国家、行业或国际标准化文件。允许规范性引用其他正式发布的

标准化文件或其他文献,只要经过正在编制文件的归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审查会议确认待引用的文

件符合下列条件:
———具有广泛可接受性和权威性;
———发布者、出版者(知道时)或作者已经同意该文件被引用,并且,当函索时,能从作者或出版者那

里得到这些文件;
———发布者、出版者(知道时)或作者已经同意,将他们修订该文件的打算以及修订所涉及的要点及

时通知相关文件的归口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该文件在公平、合理和无歧视的商业条款下可获得;
———该文件中所涉及的专利能够按照GB/T20003.1的要求获得许可声明。

9.5.4.4.2 起草文件时不应引用:
———不能公开获得的文件;
———已被代替或废止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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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开获得指任何使用者能够免费获得,或在合理和无歧视的商业条款下能够获得。

9.5.4.4.3 起草文件时不应规范性引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性文件,也不应普遍性要求符

合法规或政策性文件的条款。诸如“……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表述是不正确的。
注:文件使用者不管是否声明符合标准,均需要遵守法律法规。

9.5.5 提示文件自身的具体内容

9.5.5.1 规范性提示

需要提示使用者遵守、履行或符合文件自身的具体条款时,应使用适当的能愿动词或句子语气类型

(见附录C)提及文件内容的编号。这类提示属于规范性提示。
示例:

“……应符合7.5.2中的相关规定。”

“……按照5.1规定的测试程序……”

9.5.5.2 资料性提示

需要提示使用者参看、阅看文件自身的具体内容时,应使用“见”提及文件内容的编号,而不应使用

诸如“见上文”“见下文”等形式。这类提示属于资料性提示。
示例:“(见5.2.3)”“……见6.3.2b)”。

9.6 附录

9.6.1 用法

9.6.1.1 附录用来承接和安置不便在文件正文、前言或引言中表述的内容,它是对正文、前言或引言的

补充或附加,它的设置可以使文件的结构更加平衡。附录的内容源自正文、前言或引言中的内容。当正

文规范性要素中的某些内容过长或属于附加条款,可以将一些细节或附加条款移出,形成规范性附录。

当文件中的示例、信息说明或数据等过多,可以将其移出,形成资料性附录。

9.6.1.2 规范性附录给出正文的补充或附加条款;资料性附录给出有助于理解或使用文件的附加信息。

附录的规范性或资料性的作用应在目次(见8.2)中和附录编号之下标明(见9.6.2),并且在将正文、前言

或引言的内容移到附录之处还应通过使用适当的表述形式予以指明,同时提及该附录的编号。

文件中下列表述形式提及的附录属于规范性附录:

a) 任何文件中,由要求型条款或指示型条款指明的附录;

b) 规范标准中,由“按”或“按照”指明试验方法的附录;

c) 指南标准中,由推荐型条款指明的附录。
示例1:……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

其他表述形式指明的附录都属于资料性附录。
示例2:……相关示例见附录D。

9.6.2 附录的位置、编号和标题

附录应位于正文之后,参考文献之前。附录的顺序取决于其被移作附录之前所处位置的前后顺序。

每个附录均应有附录编号。附录编号由“附录”和随后表明顺序的大写拉丁字母组成,字母从A开

始,例如“附录A”“附录B”等。只有一个附录时,仍应给出附录编号“附录A”。附录编号之下应标明附

录的作用———即“(规范性)”或“(资料性)”,再下方为附录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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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附录的细分

9.6.3.1 附录可以分为条,条还可以细分。每个附录中的条、图、表和数学公式的编号均应重新从1开

始,应在阿拉伯数字编号之前加上表明附录顺序的大写拉丁字母,字母后跟下脚点。例如附录A中的

条用“A.1”“A.1.1”“A.1.2”……“A.2”……表示;图用“图A.1”“图A.2”……表示;表用“表A.1”“表A.2”
……表示;数学公式用“(A.1)”“(A.2)”……表示。

9.6.3.2 附录中不准许设置“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等内容。

9.7 图

9.7.1 用法

9.7.1.1 图是文件内容的图形化表述形式。当用图呈现比使用文字更便于对相关内容的理解时,宜使

用图。如果图不可能使用线图来表示,可使用图片和其他媒介。

9.7.1.2 在将文件内容图形化之处应通过使用适当的能愿动词或句子语气类型(见附录C)指明该图所

表示的条款类型,并同时提及该图的图编号。
示例1:……的结构应与图2相符合。

示例2:……的循环过程见图3。

9.7.1.3 文件中各类图形的绘制需要遵守相应的规则。以下列出了有关的国家标准:
———机械工程制图:GB/T1182、GB/T4458.1、GB/T4458.6、GB/T14691(所有部分)、GB/T17450、

ISO128-30、ISO128-40、ISO129(所有部分);
———电路图和接线图:GB/T5094(所有部分)、GB/T6988.1、GB/T16679;
———流程图:GB/T1526。

9.7.2 图编号和图题

9.7.2.1 每幅图均应有编号。图编号由“图”和从1开始的阿拉伯数字组成,例如“图1”“图2”等。只有

一幅图时,仍应给出编号“图1”。图编号从引言开始一直连续到附录之前,并与章、条和表的编号无关。
分图编号见9.7.6.2。附录中的图编号见9.6.3.1。

9.7.2.2 每幅图宜有图题,文件中的图有无图题应一致。

9.7.3 图的转页接排

当某幅图需要转页接排,随后接排该图的各页上应重复图编号,后接图题(可选)和“(续)”或“(第#
页/共*页)”,其中#为该图当前的页面序数,*是该图所占页面的总数,均使用阿拉伯数字。续图均应

重复“关于单位的陈述”(见9.7.4.1)。
示例:

图3(第2页/共3页)

9.7.4 图中的字母符号、标引序号和标记

9.7.4.1 字母符号

图中用于表示角度量或线性量的字母符号应符合GB/T3102.1的规定,必要时,使用下标以区分

特定符号的不同用途。
图中表示各种长度时使用符号系列l1、l2、l3等,而不使用诸如A、B、C 或a、b、c等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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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图中所有量的单位均相同,应在图的右上方用一句适当的关于单位的陈述(例如“单位为毫

米”)表示。

9.7.4.2 标引序号和标记

在图中应使用标引序号或图脚注(见9.12.2)代替文字描述,文字描述的内容在标引序号说明或图

脚注中给出。
在曲线图中,坐标轴上的标记不应以标引序号代替,以避免标引序号的数字与坐标轴上数值的数字

相混淆。曲线图中的曲线、线条等的标记应以标引序号代替。
在流程图和组织系统图中,允许使用文字描述。

9.7.5 图中的注和图脚注

图中的注的规定见9.11,图脚注的规定见9.12.2。

下面给出了图的编排示例,包含了关于单位的陈述、长度符号的表示、标引序号说明、图中的段、图
中的注、图脚注以及图编号和图题等。

示例:

单位为毫米

l1 l2

6

12

20

30

27

  标引序号说明:

1———钉芯;

2———钉体。

钉芯的设计应保证:安装时,钉体变形、胀粗,之后钉芯抽断。

注:此图所示为开口型平圆头抽芯铆钉。
a 断裂槽应滚压成型。
b 钉芯头的形状和尺寸由制造者确定。

图X 抽芯铆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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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 分图

9.7.6.1 分图会使文件的编排和管理变得复杂,只要可能,宜避免使用。只有当图的表示或内容的理解

特别需要时(例如各个分图共用诸如“图题”“标引序号说明”“段”等内容),才可使用分图。
9.7.6.2 只准许对图作一个层次的细分。分图应使用后带半圆括号的小写拉丁字母编号[例如图1可

包含分图a)、b)等],不应使用其他形式的编号(例如1.1、1.2、…,1-1、1-2、…,等)。
如果每个分图中都包含了各自的标引序号说明、图中的注或图脚注,那么应将每个分图调整为单独

的图。
示例:

关于单位的陈述

a) 分图题 b) 分图题

  标引序号说明:

1———说明的内容

2———说明的内容

段(可包含要求)
注:图中的注的内容
a 图脚注的内容

图X 图题

9.8 表

9.8.1 用法

9.8.1.1 表是文件内容的表格化表述形式。当用表呈现比使用文字更便于对相关内容的理解时,宜使

用表。
注:通常表的表述形式越简单越好,创建几个表格比试图将太多内容整合成为一个表格更好。

9.8.1.2 在将文件内容表格化之处应通过使用适当的能愿动词或句子语气类型(见附录C)指明该表所

表示的条款类型,并同时提及该表的表编号。
示例1:……的技术特性应符合表7给出的特性值。
示例2:……的相关信息见表2。

9.8.1.3 不准许将表再细分为分表(例如将“表2”分为“表2a”和“表2b”),也不准许表中套表或表中含

有带表头的子表。

9.8.2 表编号和表题

9.8.2.1 每个表均应有编号。表编号由“表”和从1开始的阿拉伯数字组成,例如“表1”“表2”等。只有

一个表时,仍应给出编号“表1”。表编号从引言开始一直连续到附录之前,并与章、条和图的编号无关。
附录中的表编号见9.6.3.1。
9.8.2.2 每个表宜有表题,文件中的表有无表题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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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表X 表题

×××× ×××× ×××× ××××

9.8.3 表的转页接排

当某个表需要转页接排,随后接排该表的各页上应重复表编号,后接表题(可选)和“(续)”或“(第#
页/共*页)”,其中#为该表当前的页面序数,*是该表所占页面的总数,均使用阿拉伯数字。续表均应

重复表头和“关于单位的陈述”(见9.8.4)。
示例:

表3(第2页/共5页)

9.8.4 表头

每个表应有表头。表头通常位于表的上方,特殊情况下出于表述的需要,也可位于表的左侧边栏。
表中各栏/行使用的单位不完全相同时,宜将单位符号置于相应的表头中量的名称之下。

示例1:

类型
线密度

kg/m

内圆直径

mm

外圆直径

mm

  适用时,表头中可用量和单位的符号表示(见示例2,又见9.4.4.4)。需要时,可在指明表的条文中

或在表中的注中对相应的符号予以解释。
示例2:

类型 ρl/(kg/m) d/mm D/mm

  如果表中所有量的单位均相同,应在表的右上方用一句适当的关于单位的陈述(例如“单位为毫

米”)代替各栏中的单位符号。
示例3:

单位为毫米

类型 长度 内圆直径 外圆直径

  表头中不准许使用斜线。
示例4:不正确的表头

类型 
 尺寸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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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5:正确的表头

尺  寸
类  型

A B C

9.8.5 表中的注和表脚注

表中的注的规定见9.11,表脚注的规定见9.12.2。
下面给出了表的编排示例,包含了表编号和表题、关于单位的陈述、表头、表中的段、表中的注和表

脚注等。
示例:

表X 表题

单位为毫米

类型 长度 内圆直径a 外圆直径

A 230 100 125

…… …… …… ……

 段(可包含要求型条款)

  注1:表中的注的内容

注2:表中的注的内容

  a 表脚注的内容

9.9 数学公式

9.9.1 用法

数学公式是文件内容的一种表述形式,当需要使用符号表示量之间关系时宜使用数学公式。

9.9.2 编号

如果需要引用或提示,应使用带圆括号从1开始的阿拉伯数字对数学公式编号。
示例:

x2+y2 <z2 …………………………(1)

  数学公式编号应从引言开始一直连续到附录之前,并与章、条、图和表的编号无关。附录中的数学

公式编号见9.6.3.1。不准许将数学公式进一步细分[例如将公式“(2)”分为“(2a)”和“(2b)”等]。

9.9.3 表示

9.9.3.1 数学公式应以正确的数学形式表示。
数学公式通常使用量关系式表示,变量应由字母符号来代表。除非已经在“符号和缩略语”(见8.8)

中列出,否则应在数学公式后用“式中:”引出对字母符号含义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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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1:

v=
l
t

式中:

v———匀速运动质点的速度;

l ———运行距离;

t ———时间间隔。

  特殊情况下,数学公式如果使用了数值关系式,应解释表示数值的符号,并给出单位(见示例2)。
示例2:

v=3.6×
l
t

  式中:

v———匀速运动质点的速度的数值,单位为千米每小时(km/h);

l ———运行距离的数值,单位为米(m);

t ———时间间隔的数值,单位为秒(s)。

  一个文件中同一个符号不应既表示一个物理量,又表示其对应的数值。例如,在一个文件中既使用

示例1的数学公式,又使用示例2的数学公式,就意味着1=3.6,这显然不正确。
数学公式不应使用量的名称或描述量的术语表示。量的名称或多字母缩略术语,不论正体或斜体,

亦不论是否含有下标,都不应该用来代替量的符号。数学公式中不应使用单位的符号。
示例3:

正确:

ρ=
m
V

不正确:

密度 =
质量
体积

  示例4:

正确:

dim(E)=dim(F)×dim(l)
式中:

E ———能量;

F ———力;

l ———长度。

不正确:

dim(能量)=dim(力)×dim(长度)

或

dim(能量)=dim(力)×dim(长度)

  示例5:

正确:

ti =
SME,i

SMR,i

式中:

ti ———系统i的统计量;

SME,i———系统i的残差均方;

SMR,i———系统i由于回归产生的均方。

不正确:

ti =
MSEi

MSRi

式中:

ti ———系统i的统计量;

MSEi———系统i的残差均方;

MSRi———系统i由于回归产生的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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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2 一个文件中同一个符号不宜代表不同的量,可用下标区分表示相关概念的符号。

9.9.3.3 在文件的条文中宜避免使用多于一行的表示形式(见示例1)。在数学公式中宜避免使用多于

一个层次的上标或下标符号(见示例2),并避免使用多于两行的表示形式(见示例3)。

示例1:a/b优于 a
b
。

示例2:D1,max优于D1max 。

示例3:

在数学公式中,使用

sin[(N +1)φ/2]sin(Nφ/2)
sin(φ/2)

= ……

而不使用

sin[
(N +1)
2 φ]sin(

N
2φ
)

sinφ
2

= ……

9.10 示例

9.10.1 示例属于附加信息,它通过具体的例子帮助更好地理解或使用文件。示例宜置于所涉及的章

或条之下。

9.10.2 每个章、条或术语条目中:只有一个示例时,在示例的具体内容之前应标明“示例:”;有多个示

例时,宜标明示例编号,在同一章(未分条)、条或术语条目中示例编号均从“示例1”开始,即“示例1:”
“示例2:”等。

9.10.3 示例不宜单独设章或条。如果示例较多或所占篇幅较大,尤其是作为示例的多个图或多个表,
宜以“……示例”为标题形成资料性附录。这种情况下,不宜每个示例、每个图或每个表均各自编为单独

的附录。

9.10.4 如果给出的示例与编排格式有关或者易于与文中的条款相混淆,可将示例内容置于线框内。

9.11 注

9.11.1 注属于附加信息,它只给出有助于理解或使用文件内容的说明。按照注所处的位置,可分为条

文中的注、术语条目中的注、图中的注和表中的注。条文中的注宜置于所涉及的章、条或段之下。术语

条目的注应置于示例(如有)之后(见8.7.3.1)。图中的注应置于图题和图脚注(如有)之上。表中的注

应置于表内下方,表脚注之上。

9.11.2 每个章、条、术语条目、图或表中:只有一个注时,在注的第一行内容之前应标明“注:”;有多个

注时,应标明注编号,在同一章(未分条)或条、术语条目、图或表中注编号均从“注1:”开始,即“注1:”
“注2:”等。(9.7.5中给出了图中的注的示例,9.8.5中给出了表中的注的示例)

9.12 脚注

9.12.1 条文脚注

条文脚注属于附加信息,它只给出针对条文中的特定内容的附加说明。条文脚注的使用宜尽可能

少。条文脚注应置于相关页面左下方的细实线之下。
条文脚注编号应从“前言”开始、全文连续,编号形式为后带半圆括号从1开始的阿拉伯数字,即

1)、2)、3)等。在条文中需注释的文字、符号之后应插入与脚注编号相同的上标形式的数字1)、2)、3)等标

明脚注。特殊情况下,例如为了避免与上标数字混淆,可用一个或多个星号,即 *、**、***代替条文脚

注的数字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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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2 图表脚注

图表脚注与条文脚注的编写遵守不同的规则。图脚注应置于图题之上,并紧跟图中的注。表脚注

应置于表内的最下方,并紧跟表中的注。与条文脚注编号不同,图表脚注编号应使用从“a”开始的上标

形式的小写拉丁字母,即a、b、c等。在图或表中需注释的位置应插入与图表脚注编号相同的上标形式的

小写拉丁字母标明脚注。每个图或表中的脚注应单独编号。(9.7.5中给出了图脚注的示例,9.8.5中给

出了表脚注的示例)
图表脚注除给出附加信息之外,还可包含要求型条款。因此,编写脚注相关内容时,应使用适当的

能愿动词或句子语气类型(见附录C),以明确区分不同的条款类型。

9.13 其他规则

9.13.1 商品名和商标的使用

在文件中应给出产品的正确名称或描述,而不应给出商品名或商标。特定产品的专用商品名或商

标,即使是通常使用的,也宜尽可能避免。如果在特殊情况下不能避免使用商品名或商标,应指明其性

质。例如对于注册商标用符号Ò指明,对于商标用符号TM指明。
示例:用“聚四氟乙烯(PTFE)”,而不用“特氟纶Ò”。

如果适用某文件的产品目前只有一种,那么在该文件中可以给出该产品的商品名或商标,但应附上

如下脚注:
“X) ……[产品的商品名或商标]……是由……[供应商]……提供的产品的[商品名或商标]。给

出这一信息是为了方便本文件使用者,并不表示对该产品的认可。如果其他产品具有相同的效果,那么

可使用这些等效产品。”
如果由于产品特性难以详细描述,而有必要给出适用某文件的市售产品的一个或多个实例,那么可

在如下脚注中给出这些商品名或商标。
“X) ……[产品(或多个产品)的商品名(或多个商品名)或商标(或多个商标)]……是适合的市售

产品的实例(或多个实例)。给出这一信息是为了方便本文件使用者,并不表示对这一(这些)产品的

认可。”

9.13.2 专利

文件中与专利有关的事项的说明和表述应遵守附录D的规定。2)

2) GB/T20003.1规定了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处理涉及专利的程序。根据具体情况,在文件草案或正式文件中的

相关要素中需要给出相应的说明。

9.13.3 重要提示

特殊情况下,如果需要给文件使用者一个涉及整个文件内容的提示(通常涉及人身安全或健康),以
便引起注意,那么可在正文首页文件名称与“范围”之间以“重要提示:”或者按照程度以“危险:”“警告:”
或“注意:”开头,随后给出相关内容。

在涉及人身安全或健康的文件中需要考虑是否给出相关的重要提示。

10 编排格式

10.1 框架格式和字号字体

10.1.1 幅面

出版文件应采用A4开本,幅面尺寸为210mm×297mm,允许公差±1mm。在特殊情况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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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不能缩小时),文件幅面可根据实际需要加宽和/或延长,倍数不限。

10.1.2 各页面的格式和字号字体

文件不同页面的格式应符合附录E的规定。
文件中各个位置的文字的字号和字体应符合附录F的规定。

10.1.3 单数页和双数页

文件的单数页和双数页的格式应分别符合图E.1、图E.2的规定。
从目次开始,在每个单数页的书眉右侧(见图E.1)、双数页的书眉左侧(见图E.2)应编排文件编号。
从目次页到正文首页前用从Ⅰ开始的正体大写罗马数字编页码;正文首页起用从1开始的阿拉伯

数字另编页码。
单数页的页码编排在版心右下角(见图E.1),双数页的页码编排在版心左下角(见图E.2)。

10.1.4 正文首页

正文首页应从单数页开始编排,其格式应符合图E.3的规定。文件名称由多个元素组成时,各元素

之间应空一个汉字的间隙。文件名称文字较多时可上下多行编排。
重要提示应空两个汉字起排,文字回行时顶格编排。

10.1.5 末页和封底

在末页中文件的最后一个要素的内容之下,应有文件的终结线。终结线为居中的粗实线,长度为版

心宽度的四分之一。终结线应与文件最后一个要素的内容位于同一页,不准许另起一面编排。
封底的格式应符合图E.4的规定。

10.2 层次的编排

10.2.1 章、条和段

章、条编号应顶格起排,空一个汉字的间隙接排章、条标题。
章编号和章标题应单独占一行,上下各空一行;条编号和条标题也应单独占一行,上下各空半行。
无标题条的条编号之后,空一个汉字的间隙接排条文。
段的文字应空两个汉字起排,回行时顶格编排。

10.2.2 列项

第一层次列项的各项之前的破折号(———)、字母编号均应空两个汉字起排,其后的文字以及文字回

行均应置于版心左边第五个汉字的位置。
第二层次列项的各项之前的间隔号(·)、数字编号均应空四个汉字起排,其后的文字以及文字回行

均应置于版心左边第七个汉字的位置。

10.3 要素的编排

10.3.1 封面

10.3.1.1 格式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封面格式应分别符合图E.5、图E.6和图E.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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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2 文件名称

文件名称由多个元素组成时,各元素之间应空一个汉字的间隙。文件名称文字较多时可上下多行

编排,行间距应为3mm。
文件名称的英文译名各元素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其余字母小写,各元素之间为一字线形式的连接

号(—)。

10.3.1.3 与国际文件的一致性程度标识

我国文件与国际文件的一致性程度标识应置于文件名称的英文译名之下,并加上圆括号。

10.3.1.4 文件编号和被代替文件编号

封面的文件编号中,文件代号与顺序号之间应空半个汉字的间隙,顺序号与年份号之间为一字线形

式的连接号。被代替文件的编号应在文件编号之下另行编排,右端对齐。被代替文件的编号之前应编

排“代替”二字。

10.3.1.5 ICS号、CCS号和备案号

封面中的ICS号和CCS号应分为上下两行编排,左端对齐。
行业标准备案号应置于CCS号之下,另起一行,左端对齐。

10.3.2 目次

目次的格式应符合图E.8的规定。目次中所列的前言、引言、章、附录、参考文献、索引等上下均应

各空四分之一行,顶格起排。第一层次的条应空一个汉字起排,第二层次的条空两个汉字起排,依此类

推。图或表的目次与其前面的内容之间均应空一行,顶格起排。
章、条、图、表的目次应给出编号,空一个汉字的间隙后给出完整的标题;附录的目次应给出附录编

号,后跟“(规范性)”或“(资料性)”,空一个汉字的间隙后给出附录标题。前言、引言、各类标题、参考文

献、索引与页码之间均由“……”连接。页码不加括号。

10.3.3 前言和引言

前言和引言均应另起一面,其格式应符合图E.9的规定。

10.3.4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所列文件均应空两个汉字起排,回行时顶格编排,文件之后不加标点符号。所列

出的文件编号或“(所有部分)”与文件名称之间应空一个汉字的间隙。

10.3.5 术语和定义

条目编号应顶格起排,单独占一行,上下无空行。
“英文对应词”位于“术语”之后,与术语之间空一个汉字的间隙。除非原文需要大写,英文对应词的

字母均小写。
除条目编号、英文对应词外,术语条目的各项内容均应另行空两个汉字起排,定义回行时顶格编排。

10.3.6 参考文献和索引

参考文献和索引均应另起一面,其格式应分别符合图E.10和图E.11的规定。
“参考文献”“索引”应居中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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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中所列文件均应空两个汉字起排,回行时顶格编排,文件之后不加标点符号。所列出的文

件之前的序号与文件编号之间,文件编号或“(所有部分)”与文件名称之间均应空一个汉字的间隙。
索引的“关键词”与对应的章、条、图、表、附录的编号之间均由“……”连接。

10.4 要素表述形式的编排

10.4.1 附录

每个附录均应另起一面,其格式应符合图E.12的规定。
附录编号、附录的作用———即“(规范性)”或“(资料性)”,以及附录标题,每项应各占一行,居中

编排。

10.4.2 图和表

10.4.2.1 每幅图与其前面的条文,每个表与其后面的条文之间均宜空一行。
图编号和表编号之后均应空一个汉字的间隙接排图题和表题。
图编号和图题应置于图之下居中位置;表编号和表题应置于表之上居中位置。图编号和图题、表编

号和表题的上下应各空半行。

10.4.2.2 表的外框线、表头的框线以及表中的注、表脚注所在的框线均应为粗实线。
除非特殊需要,表中的段宜空一个汉字起排,回行时顶格编排,段后不必加标点符号。表中的内容

为数字时,数字宜居中编排,同列的数字应上下个位对齐或小数点对齐;数字间有浪纹线形式的连接号

(~)时,应上下符号对齐。
表中相邻数字或文字内容相同时,不应使用“同上”“同左”等字样,而应以通栏表示,也可写上具体

数字或文字。表的单元格中不应有空格,如果某个单元格没有任何内容,应使用一字线形式的连接号

表示。

10.4.3 数学公式

文件中的数学公式应另行居中编排,较长的数学公式应在符号 =、+、-、±或 ∓之后,必要时,在

×、·或/之后回行。数学公式中的分数线,主线与辅线应明确区分,主线应与等号取平。
数学公式编号应右端对齐,公式与编号之间由“……”连接。
数学公式之下的“式中:”应空两个汉字起排,单独占一行。数学公式中需要解释的符号应按先左后

右,先上后下的顺序分行说明,每行空两个汉字起排,并用破折号与释文连接,回行时与上一行释文的文

字位置左对齐。各行的破折号对齐。

10.4.4 注和脚注

10.4.4.1 条文中的注、术语条目中的注、图中的注和表中的注均应另行空两个汉字起排,文字回行时应

与注的内容的文字位置左对齐。

10.4.4.2 条文脚注应另行空两个汉字起排,其后的文字以及文字回行均应置于版心左边第五个汉字的

位置。分隔条文脚注与正文的细实线长度应为版心宽度的四分之一。
图脚注应另行空两个汉字起排,其后的文字以及文字回行均应置于版心左边第四个汉字的位置。
表脚注应另行空两个汉字起排,其后的文字以及文字回行均应置于表的左框线第四个汉字的位置。

10.4.5 示例

示例应另行空两个汉字起排。“示例:”或“示例X:”宜单独占一行。文字类的示例回行时宜顶格

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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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示例的线框应为细实线。

10.4.6 量、单位及其符号

表示变量的符号应该用斜体表示,其他符号应该用正体表示。
表示平面角的度、分和秒的单位符号应紧跟数值之后;所有其他单位符号前均应空四分之一个汉字

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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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层次编号示例

  下面给出了层次编号的示例。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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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标准化项目标记

B.1 概述

标准化项目既指有形的项目(例如材料或成品),也指无形的项目(例如过程或体系、试验方法、符号

集、或有关标志和交货的要求)。

在许多场合,用惟一识别某项目的简短的标记来代替对该项目冗长的描述是较为方便的。例如在

文件、目录、信函、科技文献,或者货物、材料和设备订单,以及展销物品的介绍中利用标记引用某项目。

本附录描述的标记体系不是商品代码(指具有特定用途的类似产品所具有的相同的代码),也不是

普通的产品代码,给任何产品赋予产品代码时,均不考虑该产品是否已经被标准化。相反,标记体系提

供了该项目已经标准化的标记样式,因此在信息交流中能方便地对某项目进行快速和简捷的说明。如

果国家标准等同采用相应的ISO、IEC标准并使用了国际标准化项目标记,那么给出相应标记不但意味

着符合国家标准,还意味着符合ISO、IEC标准。因此,它为声明符合国家标准或ISO、IEC标准要求的

项目的相互理解提供了方便。

标记不能代替文件的全部内容,要全面了解文件内容,需要阅读有关文件。

特别注意,每个文件不必都包含标记体系,虽然标记体系对于产品和材料标准特别有用。在具体的

文件中是否需要含有标记体系,由相应的技术委员会或有关机构确定。

B.2 适用性

B.2.1 每个标准化项目都有多个特性,与这些特性相关的数值(例如在试验方法中所用的以摩尔计的

硫酸溶液的体积,或在规范中以毫米计的埋头螺钉公称长度范围)可以是单一的(例如酸的体积)或者是

多个的(例如埋头螺钉的长度范围)。在文件中对每个特性只规定一个数值时,提供标准代号和顺序号

即可,不会发生混淆。当给出多个数值时,需要使用者进行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者指明他的需要

时,仅提供标准代号和顺序号是不够的,还有必要对该范围里所需要的一个或多个数值作出标记。

B.2.2 这里描述的标记体系适用于下列各类文件。

———对于某特性提供一种以上选择的文件。例如,从产品规范中的一系列供选择的尺寸或其他性

能中选择;从包含了测定产品特性值的多种方法的文件中选择特定的试验方法;从列出了多个

任选参数的文件中选择具体的参数。

———界定术语和符号的标准,在信息交流时需要从中选择术语和符号。

———产品或材料标准,在其一个或多个要求中包含了可选择项,且提供了足够完整的规范,能够确

保符合它的产品或材料达到其预定用途。
注:如果某标记体系被用于某个规范,而该规范对产品适用性的规定不够完整,那么有可能引起使用者的误解。因

为许多使用者只知道文件中“选择”的内容,而误认为文件中也包含了保证适用性的其他特性。

B.2.3 标记体系适用于各种类型的信息交流,包括自动数据处理。

B.3 标记体系

B.3.1 每个标记由“描述段”和“识别段”组成。该体系由图B.1表示并在以下作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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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1 标记体系的组成

B.3.2 在标记体系中,标准代号和顺序号段表示所有的特性及其数值。当这些特性被赋予多个数值

时,应从中选出特性数值并包括在特性段内。对于每个特性只赋予一个数值的文件,可省略标记中的特

性段。

B.4 字符的用法

B.4.1 标记由字符组成,字符应是字母、数字、符号和文字。

B.4.2 字母应是拉丁字母。识别段宜用大写字母。

B.4.3 数字应是阿拉伯数字。

B.4.4 只准许使用的符号为短横线形式的连接号(-)、加号(+)、分隔号(/)、逗号(,)和乘号(×),在数

据自动处理时,乘号用“X”。

B.4.5 在标记中,为了便于阅读可以插入空格。空格不算字符,在数据自动处理中可以删去,但标准顺

序号前加空格除外。

B.5 描述段

应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有关机构负责指定描述段的内容。描述段宜尽可能简短,最好取自文件

的主题分类词(即ICS中的主题词),这样的描述词最能代表标准化项目。描述段的使用与否是可选择

的,如果使用描述段时应将它放在标准代号和顺序号段之前。

B.6 识别段

B.6.1 通则

识别段应正确无误地标记标准化项目,它由两个字符段组成:
———标准代号和顺序号段,最多由9个字符(字母“GB/T”以外最多加5个数字)组成;
———特性段(字母、数字、符号),建议最多由18个字符组成。
为了区分标准代号和顺序号段与特性段,应在特性段前加一个短横线形式的连接号。

B.6.2 标准代号和顺序号段

B.6.2.1 标准代号和顺序号段宜尽可能简短,例如第一项国家标准表示为GB/T1。当记录在机读媒

体上时,可在标准顺序号前加空格或“0”,例如GB/T1可表示为“GB/T1”或“GB/T00001”。

B.6.2.2 当文件修订时,如果旧版中包含了标准化项目的标记方法,那么在规定新版中的标记时不应

与旧版的任何标记发生混淆。通常这一要求容易满足,因此不必在标准代号和顺序号段内加入发布

年份。

B.6.2.3 当修改单涉及标准化项目标记时,也应按照B.6.2.2的规定作相应的调整。

B.6.2.4 如果文件由若干部分构成,那么相应的部分编号应紧接在短横线形式的连接号之后标在特性

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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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3 特性段

B.6.3.1 应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有关机构确定特性段的内容。特性段也宜尽可能简短,并以可能的

最好方式构建,以便满足标记的用途。

B.6.3.2 为了给每个标记项提供一个明确的编码,特性段可进一步细分为几个数据段,每个数据段包

含由代码(见B.6.3.3)表示的特定信息。这些数据段之间用符号(例如短横线形式的连接号)相隔。数

据段的含义由它们的相对位置决定。因此,在标注时可能缺省一个或多个数据段,但产生的空位应使用

额外的符号予以标出。

B.6.3.3 最重要的参数应列在首位。由于需要翻译,不应将文字(例如“羊毛”)作为特性段的内容,而
应使用代码表示,代码的含义应由相关文件提供。

B.6.3.4 在特性段中,不应使用字母“I”和“O”,以免与数字“1”和“0”相混。

B.6.3.5 如果文件中要求的数据以最简单的方式列出时,仍需要使用较多的字符,那么可使用由一个

或多个字符的复合代码列出全部可能的内容。
示例:
“1500×1000×15”包含了12个字符,且仅覆盖了尺寸,还未规定公差。

使用双重代码,则成为:1500×1000×15=A,1500×2000×20=B。

B.6.3.6 如果多个文件涉及一种产品,那么其中一个文件应包括产品的标记规则(由单个标准化项目

标记组成)。
示例1~示例4给出了编写标准化项目标记的具体例子。
示例1:

产品:

精密测量用短柱式内标温度计,符合GB/TXXXX,分度为0.2℃,量程为58℃~82℃。

标记:

温度计 GB/TXXXX-EC-0,2-58-82
标记中的相关字符含义如下:

EC ———短柱式内标温度计;

0,2 ———分度为0.2℃;

58-82———量程为58℃~82℃。

因为GB/TXXXX中仅涉及短柱式内标温度计,故标记中字母“EC”能够省略。

示例2:

产品:

硬质合金(碳化物)可转位多刃刀片,符合GB/T2079,正三角形,有断屑槽,G级公差(精磨的),公称尺寸16.5mm,

厚度3.18mm,刀刃磨后的圆角半径为0.8mm,供左侧和右侧切削,加工对象按照GB/T2075规定为P20组。

标记:

多刃刀片 GB/T2079-TPGN160308-EN-P20
标记中的相关字符含义如下:

T ———外形符号(正三角形);

P ———断屑槽符号(11°法后角);

G ———公差等级G(正三角形的高度公差为±0.025mm,刀片的厚度公差为±0.13mm);

N ———特殊性能符号(N为没有特殊性能);

16 ———尺寸符号(正三角形公称尺寸为16.5mm);

03 ———厚度符号(3.18mm);

08 ———刀尖圆角特征符号(刀尖圆角半径为0.8mm);

E ———切削刃状态符号(磨过的切削刃);

N ———切削方向符号(供左向和右向切削);

P20———硬质合金使用范围和用途分组符号(适用于钢、铸钢、带长屑的可锻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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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3:

产品:

带螺纹 M5的开槽盘头螺钉,符合GB/T67,螺纹规格为 M5,公称长度为20mm,产品等级为A,性能等级为4.8。

标记:

开槽盘头螺钉GB/T67-M5×20-4,8
该标记涉及GB/T67,该标准已确定了开槽盘头螺钉的尺寸,并且通过引用以下一些标准来确定这些螺钉的其他

特性。
———普通螺纹的公差标准(GB/T197)还引用了其他一些标准:基本尺寸(GB/T196),基本牙型(GB/T192)等。如

果有关螺钉螺纹的公差等级由b)中提及的标准来确定,则用标记中字符“M5”来确定这些标准中有关被标记螺

钉的数据。
———螺钉的尺寸和形位公差标准(GB/T3103.1),其中还分别规定了:公差与配合,形位公差,螺钉螺纹公差,表面粗

糙度等要求。GB/T67规定该螺钉的产品等级只有一种,即A级,所以在该标记中无须再给出产品等级A。
———紧固件的机械性能标准(GB/T3098.1)还引用了其他一些标准:金属拉伸试验(GB/T228),硬度试验(GB/T230

和GB/T231)和冲击试验(GB/T229)等。该标记中的字符“4,8”已足够确定相应标准中的有关数据。

虽然涉及多项“国家标准”,但用相对较短的标记就完整地定义了该螺钉。

示例4:

产品:

增塑醋酸纤维素的乙醚可溶物含量的测定方法A。

标记:

醋酸纤维素试验方法GB/TXXXX-A

B.7 国际标准化项目标记的采用

B.7.1 当国家标准等同采用ISO、IEC标准时,应将国家标准代号和顺序号插入国际标准化项目标记

的描述段和ISO、IEC标准代号之间,并加短横线形式的连接号后,形成国家标准化项目标记。
示例:

螺钉的ISO标准化项目标记是:
“SlottedpanscrewISO1580-M5×20-4,8”

如果GB/T67等同采用ISO1580,那么国家标准化项目标记为:
“开槽盘头螺钉GB/T67-ISO1580-M5×20-4,8”

B.7.2 如果国家标准中的一个特定项目与规定在相应ISO、IEC标准(国家标准与之不等同)中的项目

相同,那么允许按照B.7.1中的规定形成国家标准化项目标记。
如果一个特定项目已经形成国家标准,并且该项目与相应的ISO、IEC标准中的项目相关但不相

同,那么国家标准化项目标记不应包含ISO、IEC标准代号和顺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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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条款类型的表述使用的能愿动词或句子语气类型

C.1 要求

表示需要满足的要求应使用表C.1所示的能愿动词。

表 C.1 要求

能愿动词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等效表述(见9.1)

应
应该

只准许

不应
不应该

不准许

 不使用“必须”作为“应”的替代词,以避免将文件的要求与外部约束(见9.5.4.2.2)相混淆

 不使用“不可”“不得”“禁止”代替“不应”来表示禁止

 不应使用诸如“应足够坚固”“应较为便捷”等定性的要求(见9.4.2中关于“应”与一些常用词结合使用的规定)

C.2 指示

在规程或试验方法中表示直接的指示,例如需要履行的行动、采取的步骤等,应使用表C.2所示的

祈使句。

表 C.2 指示

句子语气类型 典型表述用词

祈使句 —

 例如“开启记录仪。”“在…之前不启动该机械装置。”

C.3 推荐

表示推荐或指导应使用表C.3所示的能愿动词,其中肯定形式用来表达建议的可能选择或认为特

别适合的行动步骤,无须提及或排除其他可能性;否定形式用来表达某种可能选择或行动步骤不是首选

的但也不是禁止的。

表 C.3 推荐

能愿动词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等效表述(见9.1)

宜
推荐

建议

不宜
不推荐

不建议

24

GB/T1.1—2020



C.4 允许

表示允许应使用表C.4所示的能愿动词。

表 C.4 允许

能愿动词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等效表述(见9.1)

可
可以

允许

不必
可以不

无须

 在这种情况下,不使用“能”“可能”代替“可”

注:“可”是文件表达的允许,而“能”指主、客观原因导致的能力,“可能”指主、客观原因导致的可能性。

C.5 陈述

表示需要去做或完成指定事项的才能、适应性或特性等能力应使用表C.5所示的能愿动词。

表 C.5 能力

能愿动词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等效表述(见9.1)

能 能够

不能 不能够

 在这种情况下,不使用“可”“可能”代替“能”

 见表C.4的注

  表示预期的或可想到的物质、生理或因果关系导致的结果应使用表C.6所示的能愿动词。

表 C.6 可能性

能愿动词 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等效表述(见9.1)

可能 有可能

不可能 没有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不使用“可”“能”代替“可能”

 见表C.4的注

  一般性陈述的表述应使用陈述句(见表C.7)。

表 C.7 一般性陈述

句子语气类型 典型表述用词

陈述句 是、为、由、给出等

 例如:“章是文件层次划分的基本单元”“再下方为附录标题”“文件名称由尽可能短的几种元素组成”“封面这一要

素用来给出标明文件的信息”

34

GB/T1.1—2020



附 录 D
(规范性)
专  利

D.1 专利信息的征集

文件编制各阶段草案的封面显著位置应给出以下内容: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D.2 尚未识别出涉及专利

如果编制过程中没有识别出文件的内容涉及专利,那么文件的前言中应给出以下内容: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D.3 已经识别出涉及专利

如果编制过程中已经识别出文件的某些内容涉及专利,那么根据具体情况在文件的引言中应说明

以下相关内容: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到……[条]……与……[内容]……相

关的专利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承诺,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

就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

联系方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姓名:……
地址:……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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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文 件 格 式

  图E.1~图E.12规定了不同文件的页面格式。这些图以推荐性标准作样板,对于国家标准化指导

性技术文件,应将文件代号中的“T”改为“Z”;对于强制性标准,应将标准代号中的“/T”删去。等同采

用国际标准化文件的国家标准化文件的编号应符合GB/T20000.2的规定。另外,除封面外其他各页

只给出了国家标准的格式,行业和地方标准化文件的格式应比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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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E.1 单数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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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E.2 双数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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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E.3 正文首页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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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 E.4 封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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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a 国家标准发布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填写。

图 E.5 国家标准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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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a 填写行业标准代号。
b 行业标准发布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填写。

图 E.6 行业标准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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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a 填写地方标准代号。
b 地方标准发布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填写。

图 E.7 地方标准封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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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E.8 目次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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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1:以单数页为例。

注2:“引言”格式与此格式相同,只是将“前言”改为“引言”。

图 E.9 前言或引言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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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E.10 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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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以“索引”为文件的最后一个要素并位于单数页为例。

图 E.11 索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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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注:以单数页为例。

图 E.12 附录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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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文件中使用的字号和字体

  表F.1规定了文件中各个位置使用的字号和字体。

表F.1 文件中使用的字号和字体

序号 层次、要素及表述 位置 文字内容 字号和字体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封面

左上第一、二行 ICS号、CCS号 五号黑体

左上第三行 备案号 五号黑体

右上第一行 文件代号 专用美术体字

右上第二行 文件编号 四号黑体

右上第三行 代替文件编号 五号黑体

第一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专用字

第一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专用字

第二行 文件名称 一号黑体

文件名称之下 文件名称的英文译名 四号黑体

英文译名之下 与国际文件的一致性程度标识 四号黑体

倒数第二行 发布日期、实施日期 四号黑体

倒数第一行 发布机构 专用字

右下 发布 四号黑体

14

15
目次

第一行 目次 三号黑体

其他各行 目次内容 五号宋体

16

17
前言

第一行 前言 三号黑体

其他各行 前言内容 五号宋体

18

19
引言

第一行 引言 三号黑体

其他各行 引言内容 五号宋体

20

21
正文首页

第一行 文件名称 三号黑体

文件名称之下 重要提示及其内容 五号黑体

22

23

24

术语条目

第一行 条目编号 五号黑体

第二行 术语、英文对应词 五号黑体

其他各行 条目内容 五号宋体

25

26

27

28

附录

第一行 附录编号 五号黑体

第二行 (规范性)、(资料性) 五号黑体

第三行 附录标题 五号黑体

其他各行 附录内容 五号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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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1 文件中使用的字号和字体 (续)

序号 层次、要素及表述 位置 文字内容 字号和字体

29

30
参考文献

第一行 参考文献 五号黑体

其他各行 参考文献内容 五号宋体

31

32
索引

第一行 索引 五号黑体

其他各行 索引内容 五号宋体

33

34
层次 各页

章、条编号及其标题 五号黑体

条文、列项及其编号 五号宋体

35 来源 各页 标明来源的“来源” 五号宋体

36

37

38

39

40

41

图、表 各页

图编号、图题;表编号、表题 五号黑体

分图编号、分图题 小五号黑体

续图、续表的“(续)”“(第#页/共*页)” 五号宋体

图、表右上方“关于单位的陈述” 小五号宋体

图中的数字和文字 六号宋体

表中的数字和文字 小五号宋体a

42

43
示例 各页

标明示例的“示例:”“示例X:” 小五号黑体

示例内容 小五号宋体b

44

45

46

注、脚注 各页

标明注的“注:”“注X:” 小五号黑体

注的内容 小五号宋体

脚注编号,脚注、图脚注、表脚注的内容 小五号宋体

47 封底 右上角 文件编号 四号黑体

48

49
单双数页

书眉右、左侧 文件编号 五号黑体

版心右、左下角 页码 小五号宋体

  a 以表的形式编写的术语标准,表中的文字使用五号字体。
b 如果需要通过示例示出文件相应内容的编排格式,线框中的示例内容应与需要示出内容的字号和字体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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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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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表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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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要素 3.2.6,6.2.2.1,6.2.2.3……………………………………………………………………………
可以 表C.4……………………………………………………………………………………………………
可以不 表C.4…………………………………………………………………………………………………
框线 10.4.2.2……………………………………………………………………………………………………

L

量、单位及其符号 9.4.7,10.4.6………………………………………………………………………………
列项 6.2.1,7.5,10.2.2,表F.1………………………………………………………………………………
列项编号 7.5.3…………………………………………………………………………………………………

M

没有可能 表C.6………………………………………………………………………………………………
目次 表3,8.2,9.2,10.3.2,图E.8,表F.1………………………………………………………………
目的导向原则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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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表C.5………………………………………………………………………………………………………
能够 表C.5……………………………………………………………………………………………………
能愿动词 9.1,9.5.5.1,9.7.1.2,9.8.1.2,9.12.2,附录C…………………………………………………

Q

祈使句 表C.2…………………………………………………………………………………………………
前言 表3,6.2.2.3,8.2,8.3,9.6.1,10.3.2,10.3.3,图E.9,表F.1……………………………………

S

商标 9.13.1……………………………………………………………………………………………………
商品名 9.13.1…………………………………………………………………………………………………
示例 表3,8.7.3.1,8.7.3.3,9.2,9.10,10.4.5,表F.1……………………………………………………
示例编号 9.10.2………………………………………………………………………………………………
试验标准 4.2,5.3.2,表1,表4………………………………………………………………………………
术语标准 4.2,表1,表4………………………………………………………………………………………
术语和定义 表3,6.2.2.3,8.7,9.6.3.2,10.3.5……………………………………………………………
术语条目 8.7,表4,9.10.2,9.11,10.3.5,10.4.4.1,表F.1………………………………………………
数 9.4.4…………………………………………………………………………………………………………
数学公式 6.2.2.2,8.3,8.7.3.1,9.5.3,9.6.3.1,9.9,10.4.3………………………………………………
数学公式编号 9.9.2,10.4.3…………………………………………………………………………………
数值 9.4.4,9.4.6,10.4.6………………………………………………………………………………………
索引 表3,8.2,8.14,9.2,10.3.2,10.3.6,图E.11,表F.1………………………………………………

T

提示 5.4.2,6.2.2.2,8.7.3.3,9.5.1,9.5.5……………………………………………………………………
条 表2,7.3,7.4,8.3,8.4,8.5,8.6.1,8.7.1,8.8.1,8.13,8.14,9.3,9.5.3,9.5.4.1,………………

9.6.3.1,9.10.1,9.10.2,9.10.3,9.11.2,10.2.1,10.3.2,10.3.6,表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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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编号 7.3.2,8.2,10.2.1,表F.1……………………………………………………………………………
条标题 7.3.3,8.7.1,8.8.1,9.3,10.2.1……………………………………………………………………
条款 3.3.1,6.2.2.2,9.1,附录C……………………………………………………………………………
条目编号 8.2,8.7.3.1,8.7.3.3,8.7.3.4,9.5.4.3,10.3.5,表F.1…………………………………………
条文 3.3.7,6.2.2.2,9.4,表F.1……………………………………………………………………………
通用标准 3.1.4,5.4.2…………………………………………………………………………………………
通用内容 5.2.2,9.3……………………………………………………………………………………………
图 6.2.2.2,8.3,8.7.3.1,9.4.4.4,9.5.3,9.6.3.1,9.7,9.10.3,9.11,10.3.2,10.4.2.1,表F.1………
图编号 8.2,9.7.1.2,9.7.2.1,9.7.3,10.4.2.1,表F.1……………………………………………………
图脚注 9.7.4.2,9.7.5,9.12.2,10.4.4.2,表F.1……………………………………………………………
图题 8.2,9.7.2.2,9.7.3,10.4.2.1,表F.1…………………………………………………………………
图中的注 9.7.5,9.11.1,10.4.4.1……………………………………………………………………………
推荐/推荐型条款 3.3.4,8.3,8.5.3,…………………………………………………………………………

8.8.3,8.10,表4,9.1,9.2,9.3,9.4.2.2,9.4.2.3,9.5.4.2.1,9.6.1.2,C.3

W

文件编号 7.1.2,8.1,8.6.3.1,…………………………………………………………………………………

8.7.3.4,9.5.1,9.5.4.1.1,9.5.4.3,10.1.3,10.3.1.4,10.3.4,10.3.6,表F.1
文件名称 6.1,8.1,8.6.3.1,10.1.4,10.3.1.2,10.3.4,10.3.6,表F.1……………………………………
文件使用者原则 5.3.2…………………………………………………………………………………………
无标题条 7.3.4,10.2.1………………………………………………………………………………………
无须 表C.4……………………………………………………………………………………………………

X

系统构成 表3,8.9……………………………………………………………………………………………
线框 9.10.4,10.4.5……………………………………………………………………………………………
协调性原则 5.4.2………………………………………………………………………………………………

Y

要求/要求型条款 3.3.2,8.3,8.4,8.5.3,8.7.3.3,8.8.3,…………………………………………………

8.10,表4,9.1,9.2,9.3,9.4.2,9.5.4.2,9.5.4.4.3,9.6.1.2,9.12.2,C.1
页码 8.2,9.5.3,10.1.3,10.3.2,表F.1……………………………………………………………………
一般性陈述 C.5…………………………………………………………………………………………………
一致性程度 8.1,10.3.1.3,表F.1……………………………………………………………………………
一致性对应关系 5.5.2,8.1,8.3………………………………………………………………………………
一致性原则 5.4.1………………………………………………………………………………………………
宜 表C.3………………………………………………………………………………………………………
易用性原则 5.4.3………………………………………………………………………………………………
引言 表3,8.2,8.4,10.3.2,10.3.3,D.3,图E.9,表F.1…………………………………………………
引用 5.4.2,5.4.3,6.2.2.2,9.5.1,9.5.4……………………………………………………………………
应 表C.1………………………………………………………………………………………………………
应该 表C.1……………………………………………………………………………………………………
有可能 表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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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允许型条款 3.3.5,8.3,8.5.3,9.1,9.2,C.4…………………………………………………………

Z

章 表2,7.2,8.3,8.4,8.5.2,8.6.1,8.7.1,8.8.1,…………………………………………………………

8.14,9.3,9.5.3,9.5.4.1,9.10.1,9.10.2,9.10.3,9.11.2,10.2.1,10.3.2,10.3.6,表F.1
章编号 7.2,8.2,8.3,8.4,10.2.1……………………………………………………………………………
章标题 7.2,10.2.1……………………………………………………………………………………………
正文 3.2.2,9.6.1,9.6.2,10.1.4………………………………………………………………………………
只准许 表C.1…………………………………………………………………………………………………
指南标准 4.2,表1,表4,9.5.4.2.1,9.6.1.2………………………………………………………………
指示/指示型条款 3.3.3,8.3,8.5.3,表4,9.1,9.2,9.3,9.5.4.2.1,9.6.1.2,C.2………………………
重要提示 9.13.3,10.1.4,表F.1……………………………………………………………………………
注 表3,8.7.3.1,8.7.3.3,9.2,9.11,10.4.4.1,表F.1……………………………………………………
注日期引用 9.5.4.1.1…………………………………………………………………………………………
专利 8.1,8.3,8.4,9.5.4.4.1,9.13.2,附录D………………………………………………………………
资料性附录 9.6.1,9.10.3……………………………………………………………………………………
资料性提示 9.5.5.2……………………………………………………………………………………………
资料性要素 3.2.4,6.2.2………………………………………………………………………………………
资料性引用 9.5.4.2.2…………………………………………………………………………………………
字号 10.1.2,表F.1……………………………………………………………………………………………
字母符号 9.7.4.1,9.9.3.1……………………………………………………………………………………
字体 10.1.2,表F.1……………………………………………………………………………………………
总体要求 表3,8.10……………………………………………………………………………………………
总体原则 表3,8.10……………………………………………………………………………………………
最大值 9.4.5.2…………………………………………………………………………………………………
最小值 9.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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